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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说明 
 

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项目）位于北京市

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村、刘林池村域内，建设单位是北京住总绿都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主要建设回迁安置房及公服配套设施，同时配建道路、绿地、给水、排水等

设施。项目共包括 MY00-0400-0008 地块（A 地块）、MY00-0400-0014 地块（B 地

块）、MY00-0400-0016 地块（C 地块）、MY00-0400-0033 地块（D 地块）、MY00-

0400-0047 地块（E 地块）、MY00-0400-0027 地块（F 地块）、MY00-0400-0005 地块

（G 地块）、MY00-0103-6019 地块（H 地块）8 个地块。总占地面积为 46.28hm
2，其

中规划用地面积 25.97hm
2，为永久占地；临时占地面积 20.31hm

2，主要为办公生活

区、施工便道及生产区。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78.15 万 m
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51.94 万 m
2，地下建筑面积约 26.21 万 m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水利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办水保〔2020〕161 号）

等相关的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要求，建设单位先后委托 3 家单位负责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其中 E 地块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2019 年 11 月委托北京环科宏力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C、D 地块已于 2020 年 7 月开工，2020 年 11 月委

托北京科林瑞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A、B、F、G、H 地块于

2020 年 12 月开工，2020 年 11 月已委托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2023 年 6 月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对水土保持监测资料进行

了汇总整理，最终完成了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编制工作。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结果为： 

（1）工程建设中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6.28m
2。 

（2）工程扰动原地貌的面积为 46.28m
2，治理土地面积为 46.28m

2，工程水土流

失总治理度达到 100%。 

（3）工程建设期（2019 年 11 月—2023 年 4 月）总土壤流失量为 985.60t，比水

影响评价报告预测水土流失量 1140.6t 减少 155.00t。 

（4）工程范围内主要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全面整地 9.84hm
2，土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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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hm
2，节水灌溉 9.84hm

2，其中快速取水阀 282 个，泄水阀 46 个， 水表井 8 个，

PE 支管 6830m，PE 分干管 4240m；绿化工程 9.84hm
2，栽植乔灌木 12747 株，栽植

地被草皮 9.64hm
2；密目网苫盖 68 万 m

2，基坑挡水梗 5474m，临时排水管 7162m，

临时沉砂池 14 座，临时蓄水池 6 座，洗车沉淀池 9 座，临时透水砖铺装 0.84hm
2，

临时绿化 0.47hm
2，洒水降尘 5197 台时，播撒草籽临时绿化 6.31hm

2。 

（5）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根据《北京市水务局关于转发水利部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等文件的通知》，我单位依据本项目扰动

土地情况、水土流失状况、防治成效以及水土流失危害等监测结果，对本项目水土

流失防治情况进行“绿黄红”三色评价。2020 年第三季度-2023 年第一季度三色评价的

平均评分为 94 分，评价结果为绿色。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项目） 

建设规模 总占地面积 46.28hm
2
 

建设单位、联系人 

北京住总绿都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谢海龙
/15601386223 

建设地点 
北京市密云区穆家峪镇

新农村村、刘林池村域 

所属流域 潮白河流域 

工程总投资 38.15 亿元 

工程总工期 30 个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

话 

张志会 15810949296 

北京环科宏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向志锦 18810070976 

北京科林瑞沃工程咨询公司 张艺洲  15510276655  

自然地理类型 平原区 防治标准 北方土石山区一级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

围 
46.28hm² 土壤容许流失量 200t/km²·a 

水土保持投资 3654.75 万元 土壤流失量目标值 200t/km²·a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设施） 

1、水土流失状

况 监测 
调查监测、定位观测法、类比法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征占地资料

分析、实地

量测及遥感

影像、无人

见监测等 

3、水土保持措

施情况监测 
资料分析、调查监测、无人机监测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调查监测 

5、水土流失危 资料分析、调查监测     



 

3 
 

害监测 

防治措

施 

工程措施 

全面整地 9.84hm
2
，土地整治 6.31hm

2
，节水灌溉 9.84hm

2
，其中快速取水

阀 282 个，泄水阀 46 个， 水表井 8 个，PE 支管 6830m，PE 分干管 

4240m。 

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 9.84hm
2
，栽植乔灌木 12747 株，栽植地被草皮 9.64hm

2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67 万 m
2
，基坑挡水梗 5474m，临时排水管 7162m，临时沉沙池 

14 座，临时蓄水池 6 座，洗车沉淀池 9 座，临时透水砖铺装 0.84hm
2
，临时

绿化 0.47hm
2
，洒水降尘 5197 台时，播撒草籽临时绿化 6.31hm

2
。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

值

（%） 

遗留

问题

解决

前

（现

状） 

遗留问

题解决

后 

实际监测数量 

水土流失

治理度 
95 90.34 99 

水土流

失治理

达标面

积 

遗留问题解

决前 41.81 

hm
2
，遗留

问题解决后

46.28hm
2
 

水土流失

总面积 
46.28hm

2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 1  1  

容许土

壤流失

量 

200t/

（km
2
·a） 

治理后平

均土壤流

失量 

200t/

（km
2
·a） 

渣土防护

率 
98 99 99 

实际拦

挡弃土

（石、

渣） 

179.31 万 

m3 

总弃土

（石渣） 

179.31 万 

m3 

表土保护

率 
/ / / 

表土利

用量 
/ 

可剥离表

土量 
/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8 78.32 100 

林草类

植被面

积 

遗留问题解

决前

16.15hm
2
，

遗留问题解

决后

20.62hm
2
 

可恢复林

草植被面

积 

20.62hm
2
 

林草覆盖

率 
26 34.89 44.5 

植物措

施面积 

遗留问题解

决前

16.15hm
2
，

遗留问题解

决后

20.62hm
2
 

防治责任

范围 
46.28hm

2
 

水土保持

治理达标

评价 

本项目除未拆除恢复的临时办公生活区外工程基本完成了水土流失任务，工程质量

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基本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标准

要求。临时办公生活区拆除恢复后，可以达到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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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标准要求。 

总体结论 

本项目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除尚未拆除恢复的临时办公生活区外基本

达到了工程设计和水影响评价报告表所要求的水土流失的防治目标，临时办公生活

区拆除恢复后，水土流失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项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主要建议 
建议建设单位加快临时办公生活区拆除恢复工作；加强水土保持措施管护，绿化苗

木及时补植，维护好现有水土保持设施。 

 

 

 

 

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项目名称 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项目） 

监测时段和防

治责任范围 
2019 年 11 月-2023 年 6 月，46.28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年度 
评价

指标 
地块 

扰动土地 情况 

水土

流失

状况 

水土流失防治成效 

水土

流失

危害 

合计 扰动

范围

控制 

表土

剥离

保护 

弃土

（石、

渣）堆

放 

工程

措施 

植物

措施 

临时

措施 

  分值   15 5 15 15 20 15 10 5 100 

2020 

年 

第 3

季度 

C、D 15 5 15 15 20 7 10 5 92 

E 15 5 15 15 20 15 6 5 96 

平均 15 5 15 15 20 11 8 5 94 

第 4

季度 

C、D 15 5 13 15 20 13 10 5 96 

E 15 5 15 15 20 15 6 5 96 

平均 15 5 14 15 20 14 8 5 96 

2021 

年 

第 1 

季度 

A、B、

F、G、H 
15 5 11 11 20 15 6 5 88 

C、D 15 5 13 15 20 13 10 5 96 

E 15 5 15 15 20 15 6 5 96 

平均 15 5 13 14 20 14 6 5 93 

第 2

季度 

A、B、

F、G、H 
15 5 11 13 20 15 4 5 88 

C、D 15 5 13 15 20 15 6 5 94 

E 15 5 15 15 20 15 6 5 96 

平均 15 5 13 14 20 15 5 5 93 

第 3

季度 

A、B、

F、G、H 
15 5 9 13 20 15 6 5 88 

C、D 15 5 15 15 20 15 6 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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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5 5 15 15 20 15 5 5 95 

平均 15 5 13 14 20 15 6 5 93 

第 4

季度 

A、B、

F、G、H 
15 5 11 15 20 15 6 5 92 

C、D 15 5 15 15 20 15 6 5 96 

E 15 5 15 15 20 15 5 5 95 

平均 15 5 14 15 20 15 6 5 94 

2022 

年 

第 1

季度 

A、B、

F、G、H 
15 5 11 15 20 15 4 5 90 

C、D 15 5 15 15 20 15 6 5 96 

E 15 5 15 15 20 15 5 5 95 

平均 15 5 14 15 20 15 5 5 94 

第 2

季度 

A、B、

F、G、H 
15 5 9 15 20 15 10 5 94 

C、D 15 5 15 15 20 15 4 5 94 

E 15 5 15 15 20 15 5 5 95 

平均 15 5 13 15 20 15 6 5 94 

第 3

季度 

A、B、

F、G、H 
15 5 11 15 14 15 6 5 86 

C、D 15 5 15 15 16 15 6 5 92 

E 15 5 15 15 20 15 5 5 95 

平均 15 5 14 15 17 15 6 5 91 

第 4

季度 

A、B、

F、G、H 
15 5 15 15 18 15 6 5 94 

C、D 15 5 15 15 16 15 8 5 94 

E 15 5 15 15 20 15 6 5 96 

平均 15 5 15 15 18 15 7 5 95 

2023

年 

第 1

季度 

A、B、

F、G、H 
15 5 15 15 18 15 6 5 94 

C、D 15 5 15 15 16 15 8 5 94 

E 15 5 15 15 20 15 6 5 96 

平均 15 5 15 15 18 15 7 5 95 

平均值 15 5 14 15 19 14 6 5 94 



6 

 

 

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项目）项目位于北

京市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村域及刘林池村域内，中心位置地理坐标为北纬 40°23′

25.67″，东经 116°52′34.54″，项目主要包含新农村回迁地块和刘林池回迁地块，

新农村回迁地块四至：北至站东路（G101 绕城线），南至新农村南街，西至绿地，

东至新泰路；刘林池回迁地块四至：北至新农村街，南至新农村南街，西至檀营街，

东至檀东路。项目区位置见图 1-1。 

 

图 1-1 项目建设地理位置示意图 

1.1.2 主要技术指标 
 

建设项目名称：北京市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

置房项目）。 

建设单位：北京住总绿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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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房地产类新建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项目共包括 MY00-0400-0008 地块（A 地块）、MY00-0400-0014 地块

（B 地块）、MY00-0400-0016 地块（C 地块）、MY00-0400-0033 地块（D 地块）、

MY00-0400-0047 地块（E 地块）、MY00-0400-0027 地块（F 地块）、MY00-0400-0005

地块（G 地块）、MY00-0103-6019 地块（H 地块）8 个地块，均为二类居住用地。主

要建设回迁安置房及公服配套设施，同时配建道路、绿地、给水、排水等设施。 

建设规模：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46.28hm
2，其中规划用地面积 25.97hm

2，为永久

占地；临时占地面积 20.31hm
2，主要为办公生活区、施工便道及生产区。项目规划

总建筑面积约 78.15 万 m
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51.94 万 m

2，地下建筑面积约 26.21

万 m
2。工程建设规模见下表 1-1： 

表 1.1-1 项目建设规模一览表 

序号 地块 用地性质 用地规模（m
2
） 容积率 绿地率（%） 

1 

新农村 

A 地块 

R2 二类居

住 用地 

24769 

2 ＞30 

2 B 地块 23656 

3 C 地块 34564 

4 D 地块 30901 

5 E 地块 18600 

6 F 地块 39653 

7 G 地块 35365 

8 小计 207508 

9 刘林池 H 地块 52183 

合计       259691     

 

表 1.1-2 项目各地块建设规模指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值 

A 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m
2
 24768.5 

总建筑面积 m
2
 76914.31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m
2
 49536.99 

其中 

住宅建筑面积 m
2
 47776.33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1451 

其他 m
2
 3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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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建筑面积 m
2
 27377.32 

其中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381 

地下车库 m
2
 18274 

自行车库 m
2
 1494 

戊类库房 m
2
 1439.11 

设备用房 m
2
 1535.56 

走道及其他 m
2
 4253.65 

B 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m
2
 23655.76 

总建筑面积 m
2
 70861.73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m
2
 47311.51 

其中 

住宅建筑面积 m
2
 45618.19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1384 

其他 m
2
 309.32 

地下建筑面积 m
2
 23550.22 

其中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401 

地下车库 m
2
 15468 

自行车库 m
2
 1401 

戊类库房 m
2
 861.72 

设备用房 m
2
 1672.65 

走道及其他 
    

m
2
 3745.85 

C 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m
2
 34564.09 

总建筑面积 m
2
 105053.21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m
2
 69128.18 

其中 

住宅建筑面积 m
2
 66497.52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2190 

其他 m
2
 440.66 

地下建筑面积 m
2
 35925.03 

其中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376 

地下车库 m
2
 25450 

自行车库 m
2
 2040 

戊类库房 m
2
 1269.1 

设备用房 m
2
 18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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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道及其他 m
2
 4901.39 

D 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m
2
 30901.37 

总建筑面积 m
2
 91564.2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m
2
 61802.74 

其中 

住宅建筑面积 m
2
 58882.99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2550 

其他 m
2
 369.75 

地下建筑面积 m
2
 29761.46 

其中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346 

地下车库 m
2
 19745 

自行车库 m
2
 1602 

戊类库房 m
2
 1011.64 

设备用房 
    

m
2
 1763.25 

走道及其他 
    

m
2
 5293.57 

E 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m
2
 18600 

总建筑面积 m
2
 59984.19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m
2
 37200 

其中 

住宅建筑面积 m
2
 36123.36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735 

其他 m
2
 341.64 

地下建筑面积 m
2
 22784.19 

其中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346 

地下车库 m
2
 15997 

自行车库 m
2
 1326 

戊类库房 m
2
 1042.79 

设备用房 m
2
 1454.99 

走道及其他 m
2
 2617.41 

F 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m
2
 39653.1 

总建筑面积 m
2
 11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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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m
2
 79305.4 

其中 

住宅建筑面积 m
2
 76825.11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2080 

其他 m
2
 400.29 

地下建筑面积 m
2
 37399.6 

其中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381 

地下车库 m
2
 26076 

自行车库 m
2
 1992 

戊类库房 m
2
 915.61 

设备用房 m
2
 2060.22 

走道及其他 m
2
 5974.77 

G 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m
2
 35365.07 

总建筑面积 m
2
 104723.74 

  地上建筑面积 m
2
 70730.14 

其中 

其中 

住宅建筑面积 m
2
 68815.11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1515 

其他 m
2
 400.03 

地下建筑面积 m
2
 33993.6 

其中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347 

地下车库 m
2
 23391 

自行车库 m
2
 1914 

戊类库房 m
2
 808.87 

设备用房 m
2
 1905.21 

走道及其他 m
2
 5627.52 

H 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m
2
 52183.22 

总建筑面积 m
2
 155674.37 

  地上建筑面积 m
2
 104366.44 

其中 

其中 

住宅建筑面积 m
2
 100568.21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3287 

其他 m
2
 511.23 

地下建筑面积 m
2
 51307.93 

其中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m

2
 560 

地下车库 m
2
 3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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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库 m
2
 2988 

戊类库房 m
2
 1795.81 

设备用房 m
2
 2670.57 

走道及其他 m
2
 8505.55 

 

1.1.3 项目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为 381531 万元，土建投资约 256840 万元。项目建设利用自有资

金约占总投资的 20%；利用金融机构融资约占总投资 80%。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1.1.3.1 平面布置 
 

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25.97hm
2，项目包含 8 个地块，建设 109 栋建筑，其中作为

住在楼 83 栋，配套楼 26 栋，主路位于建构筑间，成环形或南北方向长条形布置于

项目区内，主路两侧为人行透水砖路，顺接各个建筑物出入口，室外绿地 布置在项

目周边。同时配建给水、排水、供电、燃气等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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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构筑物工程 

项目建设 109 栋建筑，其中住在楼 83 栋，配套楼 26 栋。总建筑面积 78.15 万 

m
2，其中地上 51.94 万 m

2，地下 26.21 万 m
2。建构筑物工程占地面积约 5.30hm

2。 

表 1.1-4 项目建构筑物信息统计表 

地块名称 
地上建筑面积 地下建筑面积

（m
2
） 

总建筑面积 建构筑物总占地面 

（m
2
） （m

2
） 积（hm

2
） 

A 地块 49536.99 27377.32 76914.31 0.52 

B 地块 47311.51 23550.22 70861.73 0.5 

C 地块 69128.18 35925.03 105053.21 0.69 

D 地块 61802.74 29761.46 91564.2 0.65 

E 地块 37200 22784.19 59984.19 0.37 

F 地块 79305.4 37399.6 116705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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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地块 70730.14 33993.6 104723.74 0.67 

H 地块 104366.44 51307.93 155674.37 1.15 

合计 519381.4 262099.35 781480.75 5.3 

（2）道路广场工程 

道路广场总面积 10.83hm
2，其中车行道、消防车道、建筑物进出台阶、无障碍 

坡道、地库出入口、建筑四周散水等硬化地面占地面积 8.74hm
2，活动场地、人行 

道等硬质铺装占地面积 0.46hm
2，活动场地、人行道等透水砖铺装占地面积 1.63hm

2， 

透水铺装率为 78%。道路广场占地面积统计详见下表 1.1-5。 

表 1.1-5 项目道路广场信息统计表 

地块名称 

车行道、消防

车道等硬化 地

面（hm
2
） 

人行道、广场等 

合计（hm
2
） 

透水铺装 率

（%） 
硬质铺装占地

（hm
2
） 

透水铺装占

地（hm
2
） 

(a) (b) (c) (a+b+b) (c/(b+c)) 

A 地块 0.75 0.05 0.18 0.98 78.00% 

B 地块 0.67 0.06 0.21 0.94 78.00% 

C 地块 1.27 0.02 0.04 1.33 67.00% 

D 地块 1.21 0.01 0.04 1.26 80.00% 

E 地块 0.69 0.02 0.03 0.74 60.00% 

F 地块 1.56 0.11 0.47 2.14 81.00% 

G 地块 1.1 0.09 0.3 1.49 77.00% 

H 地块 1.49 0.1 0.36 1.95 78.00% 

合计 8.74 0.46 1.63 10.83 78% 

（3）管线工程 

本项目室外管网采用埋地敷设方式，主要布置在道路或建筑物外的绿地内。本 

项目管网包括给水管、再生水管、污水管、雨水管等，分槽敷设。 

给水管网： 项目区内给水管网沿建构筑物呈环形布设，新建给水管网为管径 

DN200 钢塑复合管。项目给水管网长度约 7809m，其中 A 地块新建给水管线长度约 

894m，B 地块新建给水管线长度约 712m，C 地块新建给水管线长度约 942m，D 地

块新建给 水管线长度约 898m，E 地块新建给水管线长度约 686m，F 地块新建给水

管线长度 约 1212m，G 地块新建给水管线长度约 1479m，H 地块新建给水管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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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986m。 项目区新建给水管网技术指标见下表： 

表 1.1- 6 项目区新建给水管网技术指标表 

类型 管材材质 管材规格 接口形式 数量（m） 

DN200 钢塑复合管 钢塑复合 DN200 丝扣连接或管件 7809 
 

再生水管网：项目区内再生水管网沿建构筑物呈环形布设，新建再生水管网为

管径 DN150 热镀锌管。项目再生水管网长度约 7483m。其中 A 地块新建再生水管线

长度约 823m，B 地块新建再生水管线长度约 734m，C 地块新建再生水管线长度约 

896m， D 地块新建再生水管线长度约 856m，E 地块新建再生水管线长度约 655m，

F 地块 新建再生水管线长度约 1189m，G 地块新建再生水管线长度约 932m，H 地块

新建 再生水管线长度约 1398m。项目区新建再生水管网技术指标见下表： 

 

表 1.1- 7 项目区新建再生水管网技术指标表 

类型 管材材质 管材规格 接口形式 数量（m） 

DN150 热镀锌管 热镀锌管 DN150 丝扣连接或管件 7483 
 

污水管网：室外的污水管网沿建构筑物呈环形布设，新建污水管网采用

Ф300PVC 管。项 目污水管网长度约 4253m，其中 A 地块新建污水管线长度约 412m，

B 地块新建污 水管线长度约 365m，C 地块新建污水管线长度约 512m，D 地块新建

污水管线长度 约 496m，E 地块新建污水管线长度约 322m，F 地块新建污水管线长

度约 613m，G 地块新建污水管线长度约 533m，H 地块新建污水管线长度约 800m。

项目新建污水 管网技术指标见下表： 

表 1.1- 8 项目区新建污水管网技术指标表 

类型 管材材质 管材规格 接口形式 数量（m） 

污水管线 PVC 管 Ф300 热熔焊接 4253 
 

雨水管网：项 目 区 内 新 建 雨 水 管 网 沿 建 构 筑 物 呈 环 形 布 设 ， 新 建 雨 

水 管 网 采 用 DN400~DN1000 钢筋砼管。项目雨水管网长度约 6479m，其中 A 地块

新建雨水管 线长度约 742m，B 地块新建雨水管线长度约 655m，C 地块新建雨水管

线长度约 832m，D 地块新建雨水管线长度约 789m，E 地块新建雨水管线长度约 

632m，F 地 块新建雨水管线长度约 856m，G 地块新建雨水管线长度约 789m，H 地

块新建雨水 管线长度约 1184m。项目区内新建雨水管网技术指标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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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9 项目区新建雨水管网技术指标表 

类型 管材材质 管材规格 接口形式 数量（m） 

雨水管线 钢筋砼管 DN400~DN1000 承插式接口 6479 

（4）绿化工程 

项目绿化总面积约 9.84hm
2。项目设置下凹式绿地面积为 7.98hm

2，下凹式绿地

低于周边道路 10cm，有效蓄水深度 5cm。项目绿化以栽植乔灌木和地被为主， 采用

乡土树种。 

表 1.1- 10 项目区下凹式绿地情况统计表 

地块名称 绿化工程面积（hm
2
） 下凹式绿地面积（hm

2
） 下凹绿地率 

A 地块 0.98 0.65 66% 

B 地块 0.92 0.63 68% 

C 地块 1.44 1.44 100% 

D 地块 1.18 1.18 100% 

E 地块 0.75 0.75 100% 

F 地块 1.07 1.07 100% 

G 地块 1.38 0.93 67% 

H 地块 2.12 1.33 63% 

合计 9.84 7.98 81%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1.5.1 施工组织 

项目建设由北京住总绿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组织管理。根据项目设任务构

成和项目设施的需要，由建设单位成立项目组织机构，负责项目的管理、组织和实

施。工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均采用国内招标形式确定，选择专业施工队伍，保

障工程质量和进度。 

1.1.5.2 施工布置 

通过现场勘查及施工单位提供资料，施工临建设施主要为办公生活区、施工便

道及施工生产区。总占地面积为 24.34hm
2，其中位于永久占地内 4.03hm

2，新增临时

占地 20.31hm
2。 

项目施工办公生活区包括项目部、宿舍等，共累计设置  8 处，总占地面积

6.20hm
2，均为临时占地。截至 2023 年 6 月，已拆除恢复 2 处，面积 1.73 hm

2， 暂未

拆除 4.47 hm
2，该部分目前用于项目区周边市政道路建设项目的临建使用，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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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北京住总绿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书面承诺于道路项目建设完工后前进行恢

复。 

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区在基坑开挖四周布设，总占地面积为 18.18hm
2，其中位

于永久占地内 4.07 hm
2，临时占地 14.11 hm

2。截至 2023 年 6 月，永久占地内施工便

道及施工生产区 4.07 hm
2 已建设为道路广场和绿地，临时占地内施工便道及施工生

产区已恢复 4.58 hm
2，其余 9.53 hm

2 已腾退作为新祥街、新泰路、新宝路等市政道

路建设项目使用。 

  

A、B、F、G 办公生活区已拆除恢复并移交 

（2023 年 6 月） 

E 地块东侧办公生活区尚未拆除 

（2023 年 6 月） 

  

C、D 地块东侧办公生活区尚未拆除 

（2023 年 6 月） 

H 地块东侧办公生活区尚未拆除 

（202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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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南侧施工便道与生产区已腾退并正在用

于新祥街建设（2023 年 6 月） 

C、D 东侧便道与生产区已腾退并正在用于新

泰路建设（2023 年 6 月） 

  

C、D 西侧便道与生产区已腾退并正在用于新

宝路建设（2023 年 6 月） 

E 南侧便道与生产区已腾退并正在用于新宝路

建设（2023 年 6 月） 

  

F、G 中部便道与生产区已腾退并正在用于新

北路建设（2023 年 6 月） 

F、G 东侧便道与生产区已腾退并正在用于宜

兴街建设（202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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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南侧便道与生产区已腾退并正在用于东源路

建设（2023 年 6 月） 

H 东侧便道与生产区已腾退并正在用于檀东路

建设（2023 年 6 月） 

1.1.5.3 主要参建单位 

该项目建设单位为北京住总绿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其他参建单位见下表： 

地块 

参建单位 

主体设计单位 

水影响评

价报告编

制单位 

施工单位 
主体监理及水土

保持监理单位 

水土保持监理

单位 

水土保持

监测及验

收报告编

制单位 

A 

北京市住宅建

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北京林丰

源生态环

境规划设

计院有限

公司 

北京住总第二

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北京化科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方正建设

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林淼

生态环境

技术有限

公司 

B 

C 
北京住总第六

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北京中建协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科林

瑞沃工程

咨询公司 D 

北京光华建设监

理有限公司 
E 

北京住总第三

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北京环科

宏力环境

科技有限

公司 

F 

北京林淼

生态环境

技术有限

公司 

G 

北京住总第四

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北京云湖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H 

北京住总第一

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北京方正建设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 

1.1.5.4 工期 

施工总工期：本项目已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 2023 年 4 月底完工。其中 E 地块

2019 年 11 月开工，2022 年 12 月底完工；C、D 地块 2020 年 7 月开工，202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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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完工；A、B、F、G、H 地块 2020 年 12 月开工，2023 年 4 月底完工。 

1.1.6 土石方情况 
 

方案设计：项目挖填方总量为 274.90 万 m
3，挖方 199.09 万 m

3，填方 75.81 万 

m
3，借方 56.03 万 m

3，弃方 179.31 万 m
3。受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影响，项目土方施工

阶段工程槽土全部由施工单位调往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临 时资源化

处置点进行临时堆放和消纳，建筑基坑肥槽及车库顶部回填土方也由北 京万物成金

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临时资源化处置点进行调运。 

实际情况：项目批复的水平方案土方根据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水土保持

监测单位提供的资料，项目实际土方情况与方案设计一致。项目挖填方总量为 

274.90 万 m
3，挖方 199.09 万 m

3，填方 75.81 万 m
3，借方 56.03 万 m

3，弃方 179.31 

万 m
3，施工阶段工程槽土全部由施工单位调往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临 时资源化处置点进行临时堆放和消纳，建筑基坑肥槽及车库顶部回填土方也由北 

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临时资源化处置点进行调运。项目实际土石方

情况见下表 1-5。 

表 1-5 施工期实际土石方情况表单位：万 m
3
 

地块 挖方 填方 
借方 弃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A 地块 19.09 9.41 6.33 

北京万物成金环

保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临时资源化

处置点 

16.01 

北京万物成

金环保科技

发展有限公

司临时资源

化处置点 

B 地块 17.94 7.81 4.7 14.83 

C 地块 30.83 7.48 4.05 27.4 

D 地块 28.03 6.8 5.21 26.44 

E 地块 14.97 5.32 4.1 13.75 

F 地块 28.27 12.91 10.51 25.87 

G 地块 26 10.81 7.61 22.8 

H 地块 33.96 15.27 13.52 32.21 

小计 199.09 75.81 56.03 
 

1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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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征占地情况 
方案设计：项目总征占地面积为 46.28hm

2，其中永久占地为 25.97hm
2，临时占

地  20.31hm
2。临时占地主要包括施工办公生活区、施工便道及生产区，现状空闲地，

规划为道路用地、公园绿化用地及建设用地。 

实际情况：本项目实际征占地面积与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面积一致，总占地

面积 46.28hm
2，其中永久占地 25.97hm

2，临时占地 20.31hm
2。 

临时占地中项目施工办公生活区占地面积 6.20hm
2，截至 2023 年 6 月，拆除恢

复 2 处，面积 1.73 hm
2，尚有 4.47 hm

2未拆除，该部分目前用于项目区周边市政道路

建设项目的临建使用，本项目建设单位书面承诺于道路项目建设完工后前进行恢复。 

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区在基坑开挖四周布设，生产区主要用于堆放材料和加工

场地等，占地面积为 18.18hm
2，其中位于永久占地内 4.07 hm

2，临时占地 14.11 hm
2。

截至 2023 年 6 月，永久占地内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区 4.07 hm
2已腾退用于道路广场、

绿地建设，临时占地内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区已恢复 4.58 hm
2，其余 9.53 hm

2 已腾

退作为新祥街、新泰路、新宝路等市政道路建设项目使用。 

工程具体占地情况见表 1-6。 

表 1-6 工程占地情况一览表（单位：hm
2
） 

序号 分区 
占地类型 占地性质 

合计 
空闲地 永久 临时 

一 建设用地 25.97 25.97 -- 25.97 

1 建构筑物工程 5.3 5.3 -- 5.3 

1） A 地块 0.52 0.52 -- 0.52 

2） B 地块 0.5 0.5 -- 0.5 

3） C 地块 0.69 0.69 -- 0.69 

4） D 地块 0.65 0.65 -- 0.65 

5） E 地块 0.37 0.37 -- 0.37 

6） F 地块 0.75 0.75 -- 0.75 

7） G 地块 0.67 0.67 -- 0.67 

8） H 地块 1.15 1.1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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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路广场及管线工程 10.83 10.83 -- 10.83 

1） A 地块 0.98 0.98 -- 0.98 

2） B 地块 0.94 0.94 -- 0.94 

3） C 地块 1.33 1.33 -- 1.33 

4） D 地块 1.26 1.26 -- 1.26 

5） E 地块 0.74 0.74 -- 0.74 

6） F 地块 2.14 2.14 -- 2.14 

7） G 地块 1.49 1.49 -- 1.49 

8） H 地块 1.66 1.66 
 

1.95 

3 绿化工程 9.84 9.84 -- 9.84 

1） A 地块 0.98 0.98 -- 0.98 

2） B 地块 0.92 0.92 -- 0.92 

3） C 地块 1.44 1.44 -- 1.44 

4） D 地块 1.18 1.18 -- 1.18 

5） E 地块 0.75 0.75 -- 0.75 

6） F 地块 1.07 1.07 -- 1.07 

7） G 地块 1.38 1.38 -- 1.38 

8） H 地块 2.12 2.12 
 

2.12 

二 施工临建设施用地  
（4.07）

* 
20.31 （4.07）21.34 

 
施工便道及生产区  （4.07） 14.11 （4.07）18.18 

 
施工办公生活区  0 6.2 6.2 

合计  25.97 25.97 20.31 

注：位于永久占地内的施工临建用地面积用括号表示， 并不重复计列面积。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不涉及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情况。 

 

1.2 项目区概况 
 



23 

 

 

1.2.1 自然条件 
 

1.2.2.1 地形地貌 

项目区位于密云西南部，地势较平坦。现状高程为 75.40~82.70m。 

1.2.2.2 地质土壤 

 根据野外钻探、原位测试及室内土工试验成果的综合分析，次勘察揭露

30.00m 深度范围内的地层为：表层为人工填土层，其下为新近沉积及一般第四纪冲

洪积成因的粘性土、粉土、砂土、碎石土，其下为太古代变质岩层。  

1.2.2.3 气候气象 

项目区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项目区年平均气温 10.9℃，无霜期 160 天。

最大冻土深度 100cm。多年平均降水量 608mm，降雨多集中在汛期 7~9 月份， 占年

总降雨量的 80%左右。春秋季节境内风、霜频繁，风向以西北风和北风为主， 多在

春季和冬季，年平均风速 2.5m/s。 

表 1.2- 1 项目区主要气象指标一览 

项目 单位 数值 备注 

多年平均气温 （℃） 10.9  

年极端最高气温 (℃) 40  

年极端最低气温 (℃) -22.6  

多年平均降水量 (mm) 608  

年日照时数 (h) 2804.8  

无霜期 (天) 160  

最大冻土深度 (cm) 100  

≥10℃积温 (℃) 4087  

平均风速 (m/s) 2.5  

主风向  西北风和北风  

注：数据来源于密云区气象局（区站号：54416）统计资料。 

1.2.2.4 河流水系 

密云境内有两条河流水系—潮白河水系和蓟运河水系。项目区周边河流为檀新

刘河和潮河。檀新刘河起自前栗园村北部，向南流经前栗园村，至京承铁路南侧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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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沟型。 檀新刘河京承铁路北侧有现状构型，为梯形土渠断面，现状河底宽约 1m，

深约 0.5m， 上口宽约 3m。规划檀新刘河（京承铁路~潮河段）位于密云新城内，主

要功能为承担流域范围内山区及城市建设区的防洪排水任务，同时应承担风景观赏

功能，规划河道的治 理标准为 50 年一遇设计。由京承铁路至京密路段，河道长约 

1390m，采用生态护 坡的梯形断面，规划河底宽为 3~5m，规划河上口宽为 15~17m。

檀新刘河尚未治 理，为保证本地区的排水安全，规划建议尽快治理檀新刘河。潮河

在项目区附近段治理标准为 50 年一遇洪水设计，规划河道上口宽为 110~120m，深

约 5~6m。在新东路道路西侧有一条橡胶坝，坝上、坝下规划 20 年一遇洪水位分别

为 67.30m、66.78m，坝上、坝下规划 50 年一遇洪水位分别为 69.20m、68.69m。项

目区水系图见附图 6。 

  

图 1.2- 1 现状潮河 

1.2.2.5 植被情况 

项目区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现有植被以人工绿化植被为主。项目区植被主

要有白蜡、银杏、柳树等。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项目区水土流失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根据《北京市水土保持公报》（2021 年），

项目区属于轻度土壤侵蚀，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200t/(km
2
·a)。项目处于 北方土石山

区，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土壤流失容许 值为 200t/(km
2
·a)。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 号文），本项目所在区域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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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两区划分范围内。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通告》

（京政发[2000]第 11 号文），项目区属于北京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根据《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本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

级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本项目水土流失的防治标准还应该达到北京市地方标准

《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的相关要求。 

水土流失风险等级：根据北京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事前 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试行）》（京水务保【2022】4 号）的通知， 项

目所在密云区穆家峪镇划分为 D 级（高风险区域）。 

1.3 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3.1 水影响评价批复情况 
2020 年 7 月建设单位委托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

水影响评价的编制工作，由于项目前期用地范围外规划道路不具备自来水、再生水、

污水、雨水等供排水条件，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于 2022 年 11 月编制完成，此时

项目除部分景观绿化等工程尚未完成，主体工程基本完工。2022 年 12 月 28 日取得

《北京市水务局关于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项

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审查意见》（京水评审〔2022〕198 号）。 

1.3.2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情况 
（1）水土流失现状 

项目区土壤侵蚀强度为微度，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200t/km
2
·a。原地貌土壤侵蚀模

数为 200t/km
2
·a。本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2）水土保持现状 

按照项目建设水土流失预测和水土流失防治分区，结合项目特点提出该工程水

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该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框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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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图 

1.3.3 建设单位水土保持管理 
建设单位管理工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建设单位非常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及

生态环境建设，把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第 16 号令《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北京市有关水土保持的法律法规，作为项

目开发建设，全面履行国家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法律职责的重点工作之一，积极开展

项目建设区的水土保持工作，由专职人员负责水土保持工作的管理与协调，承担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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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落实、设计变更、工程质量以及与地方关系的协调等工作。基本

做到了组织健全、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密切协作的水土保持工作机制，创造了一

个良好的水土保持工作环境。 

1.3.4“三同时”落实 
本项目水影响评价及水土保持监测存在滞后的问题。 

1.3.5 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报送 
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11 月委托北京环科宏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E 地块水土

保持监测及验收工作 ，2020 年 11 月委托北京科林瑞沃工程咨询公司承担 C、D 地块

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工作，委托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 A、B、F、G、

H 地块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工作。监测单位及时报送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季报

和监测总结报告，接受并配合水行政转关部门的检查。 

1.3.6 主体设计及施工过程中变更、备案情况 
对照《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试行）规定》（办水保

〔2016〕65 号）文，本项目建设规模、地点及水土保持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更。 

表 1.3-1 水影响评价报告与工程实际指标对比表（水利部 65 号文）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

行）相关规定 
水评批复 实际 评价结果 

是否需

要变更 

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的； 

北京市水土流失重

点治 理区 

北京市水土流

失重 点治理

区 

与批复保持一

致 
否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的； 
46.28hm

2
 46.28hm

2
 

与批复保持一

致 
否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

以上的； 
274.90 万 m

3
 274.90 万 m

3
 

与批复保持一

致 
否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

位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

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

的。 

未涉及 未涉及 / 否 

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度增

加 20％以上的； 
未涉及 未涉及 / 否 

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堑累计

长度 20 公里以上的。 
未涉及 未涉及 / 否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未涉及 未涉及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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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

的； 
9.84hm

2
 9.84hm

2
 

与批复保持一

致 
否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

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

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 

工程措施：全面整

地、土地整治、节

水灌溉；植物措

施：绿化工程；临

时措施：基坑挡水

埂、密目网苫盖、

洒水降尘、洗车沉

淀池、临时排水沟

及沉砂池、临时蓄

水池、临时绿化、

临时透水铺装 

工程措施：全

面整地、土地

整治、节水灌

溉；植物措

施：绿化工

程；临时措

施：基坑挡水

埂、密目网苫

盖、洒水降

尘、洗车沉淀

池、临时排水

沟及沉砂池、

临时蓄水池、

临时绿化、临

时透水铺装 

与批复保持一

致 
否 

1.3.7 其他变更 
项目临时占地中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区已恢复 4.58 hm

2，其余 9.53 hm
2 已完成

拆除并正在用于新祥街、新泰路、新宝路等市政道路建设。 

施工办公生活区尚有 4.47 hm
2 未拆除，目前正在作为市政道路的临建使用，本

项目建设单位书面承诺该部分在道路项目建设完工后前进行拆除恢复。故，本次验

收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1.81 hm
2，不包含未拆除但正用于道路建设的办公生活

区 4.47 hm
2，并将该部分作为遗留问题处理，相应地本项目验收范围内水土流失防

治指标及达标情况按照遗留问题解决前、后分别计算。因此，其他变更情况有：  

（1）施工临建工程防治区临时措施撒播草籽水影响评价报告批复面积 11.54 hm
2，

目前实际完成 6.31 hm
2，其中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区完成 4.58 hm

2，施工办公生活区

完成 1.73 hm
2；减少撒播草籽面积 5.23 hm

2，其中办公生活区减少 4.47 hm
2（作为遗

留问题后续实施），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区减少 0.76 hm
2。预计办公生活区拆除恢复

后，临时措施撒播草籽面积为 10.78 hm
2，较水评批复减少 0.76 hm

2。 

（2）施工临建工程防治区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水影响评价报告批复面积 11.54 

hm
2，目前由于办公生活区尚未拆除恢复完毕，已实施 6.31hm

2，减少 5.23 hm
2。预

计办公生活区拆除恢复后密目网苫盖面积为 10.78 hm
2，较水评批复减少 0.76 hm

2。 

（3）施工临建工程防治区工程措施土地整治水影响评价报告批复面积 11.54 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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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于办公生活区尚未拆除恢复完毕，已实施 6.31hm
2，减少 5.23 hm

2。预计办公

生活区拆除恢复后密目网苫盖面积为 10.78 hm
2，较水评批复减少 0.76 hm

2。 

1.4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4.1 监测接受委托情况 
项目根据各地块开工时间委托开展水保监测，具体委托情况如下：E 地块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2022 年 12 月底完工，2019 年 11 月委托北京环科宏力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工作；C、D 地块已于 2020 年 7 月开工，2022 年

12 月底完工，2020 年 11 月委托北京科林瑞沃工程咨询公司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

工作；A、B、F、G、H 地块于 2020 年 12 月开工，2023 年 4 月底完工，2020 年 11

月已委托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工作。监测单位

分别于委托当月进场开展现场调查和资料收集等水保监测工作，监测单位分别成立

了监测项目部。监测委托情况见表 1.4-1，监测项目部组成及技术人员配备详见表

1.4-2。 

表 1.4-1 项目各地块监测单位委托进场及开完工情况 

地块 监测委托单位 监测委托时间 监测进场时间 地块开工时间 地块完工时间 

E 
北京环科宏力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2019 年 11 月 2020 年 11 月 2022 年 12 月 

C、D 
北京科林瑞沃工程咨

询公司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 7 月 2022 年 12 月 

A、

B、

F、

G、H 

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 12 月 2022 年 4 月 

 

 

地块 监测委托单位 监测委托时间 地块开工时间 地块完工时间 

E 
北京环科宏力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2019 年 11 月 2020 年 11 月 2022 年 12 月 

C、D 北京科林瑞沃工程咨询公司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 7 月 2022 年 12 月 

A、B、F、

G、H 

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 12 月 2022 年 4 月 

 
表 1.4-2 监测项目部组成及技术人员配备 

地块 姓名 学历 专业 
学历/技术

职称 
分工 

A、B、F、G、H 地块 朱国平 博士 水土保持与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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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防治 

王炜炜 硕士 
水土保持与

荒漠化防治 
高级工程师 技术负责人 

马骏 博士 自然资源 高级工程师 审核 

陈国亮 硕士 
生态环境工

程 
高级工程师 报告校核 

张广良 本科 
水利水电工

程 
技术员 水土保持监测报告编写 

张志会 本科 
水土保持与

荒漠化防治 
工程师 水土保持监测报告编写 

刘梦云 本科 
水文与水资

源工程 
技术员 制图 

张莉 硕士 
水土保持与

荒漠化防治 
高级工程师 数据分析 

李  焰 本科 
水土保持与

荒漠化防治 
工程师 现场调查 

李家林 本科 
水土保持与

荒漠化防治 
工程师 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 

马天虎 本科 
水土保持与

荒漠化防治 
工程师 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 

郑志英 硕士 结构工程 高级工程师 现场调查 

C、D 地块 

张建军 教授 水土保持 博士 项目负责人 

孙若修 工程师 水土保持 硕士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 

赵荣伟 工程师 水土保持 硕士 取土弃土监测 

王恒星 
助理工

程师 
水土保持 本科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张艺洲 
助理工

程师 
水土保持 硕士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韩永贵 
助理工

程师 
农学 本科 汇总填报相关文件 

E 地块 

杨庆早 硕士 电力 工程师 整体质量控制 

李磊 硕士 环境工程 高级工程师 校核 

刘志亮 本科 环保工程 工程师 现场调查 

李磊 本科 水土保持 工程师 数据分析 

李广志 本科 水利工程 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报告编制 

1.4.2 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监测项目组成立后立即进入项目现场开展调查，由于水影响评价文件在监测进

场时尚未编制完成，监测项目组通过类比相似房地产项目情况，结合现场调查实际，

确定了地块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技术路线、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及监测点布局，最

终编写完成了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并根据监测实施方案开展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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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监测分区 
水土保持监测范围分区是根据水土流失的类型、成因，以及影响水土流失发育

的主导因素的相似性，对整个水土保持监测范围进行划分。 

根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结合工程建设特点和现场勘查资料，本项目共划分为

五个监测分区：建筑物工程防治区、道路广场及管线工程防治区、绿化工程防治区、

施工临建工程区，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分区及监测点位图见附图 2，本项目各监测分

区面积统计情况详见表 1.4-2。 

表 1.4-3  本项目各监测分区面积统计情况一览表  单位：hm
2
 

序号 防治分区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防治责任范围 

1 建筑物工程区 5.3   

 

46.28 
2 道路广场及管线工程区 10.83  

3 绿化工程区 9.84  

4 施工临建工程区 项目红线范围内

4.07 

20.31 

合计 25.97 20.31 

1.4.4 监测点布设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51240-2018）中水土保持

监测点布设的原则和选址要求，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及特点

布设 22 个监测点，监测点布设情况详见下表。 

表 1.4-4   监测点布置一览表 

地块 监测单位 监测分区 

监测

点个

数 

监测点

部位 

监测

点形

式 

监测内

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E 

北京环科

宏力环境

科技有限

公司 

建构筑物

工程区 
1 个 

E-6#南

侧 

水蚀

监测

点 

水土流

失影响

因素、

水土流

失状况

监测、

水土流

失危害

监测、

水土保

持防治

调查巡查

法、遥感

影像法 

水土流失影

响因素：施

工期项目区

地形、地

貌、土壤、

林草覆盖率

等自然因子

应在监测进

场时开展调

查监测 1

次，降雨情

道路广场

及管线工

程区 

1 个 
E-6#北

侧 

水蚀

监测

点 

调查巡查

法、沉沙

池法 

绿化工程

区 
1 个 

E-6#北

侧 

植被

调查

样点 

调查巡查

法 

施工临建

区 
2 个 

E地块东

侧及西
水蚀

监测

调查巡查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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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 点、

植被

调查

样点 

效果植

物措施

防治效

果 

况可以采用

查询北京市

水务局城市

雨情专栏获

取。水土流

失状况监

测：施工期

扰动土地情

况应至少每

月监测 1

次，水土流

失情况应至

少每月监测

1 次，发生

强降雨后应

及时加测

（降雨量大

于等于

50mm）。

水土流失危

害监测：水

土流失危害

事件发生后

1 周内应完

成监测工

作。水土保

持措施：施

工期水土流

失防治效果

应至少每季

度监测 1

次，其中临

时措施应至

少每月监测

1 次。自然

恢复期植物

措施应至少

每年春秋两

季各监测 1

次。 

C、

D 

北京科林

瑞沃工程

咨询公司 

建构筑物

工程区 
1 个 

C-11#南

侧 

水蚀

监测

点 水土流

失影响

因素、

水土流

失状况

监测、

水土流

失危害

监测、

水土保

持防治

效果植

物措施

防治效

果 

类比法、

调查巡查

法、无人

机航拍

法、遥感

影像法 

道路广场

及管线工

程区 

1 个 
C-11#北

侧 

水蚀

监测

点 

类比法、

调查巡查

法、沉沙

池法、无

人机航拍

法 

绿化工程

区 
1 个 

C-11#北

侧 

植被

调查

样点 

类比法、

调查巡查

法、无人

机航拍法 

施工临建

区 
1 个 

C、D地

块东侧 

水蚀

监测

点、

植被

调查

样点 

类比法、

调查巡查

法、无人

机航拍法 

A、

B、

F、

G、

H 

北京林淼

生态环境

技术有限

公司 

建构筑物

工程区 
3 个 

A-#7北

侧、F-

15#东

侧、H-

1#东侧 

水蚀

监测

点 
水土流

失影响

因素、

水土流

失状况

监测、

水土流

失危害

监测、

水土保

持防治

效果植

物措施

防治效

果 

调查巡查

法、无人

机航拍

法、遥感

影像法 

道路广场

及管线工

程区 

3 个 

A-#8配

楼西

侧、F-

15#北

侧、H-

1#南侧 

水蚀

监测

点 

调查巡查

法、沉沙

池法、无

人机航拍

法 

绿化工程

区 
3 个 

A-#7东

侧、F-

15#南

侧、H-

1#南侧 

植被

调查

样点 

调查巡查

法、无人

机航拍法 

施工临建

区 
3 个 

A-#7南

侧、F-

15#东

水蚀

监测

点、

调查巡查

法、无人

机航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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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H-

1#东侧 

植被

调查

样点 

 

1.4.5 监测设施设备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51240-2018）以及相关的

监测技术要求，选定的监测点配备多种监测设备、工具和设施。投入的监测设备 主

要包括摄像机、全站仪、沉砂池、GPS 定位、采样工具、测量标杆、径流瓶、蒸 发

皿、无人机、无人机图像处理软件等。 

1.4.6 监测技术路线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51240-2018）的要求，监

测项目应采用调查巡视监测和地面定点监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监测，根据工程实际

情况，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主要采取调查监测法、影像对比监测法和巡视监测法。 

监测单位在接受委托后，及时开展现场查勘，收集水土保持相关资料，包括水

土保持监测资料、监理月报等。根据相关资料，结合现场勘查及遥感影像分析，确

定项目区扰动土地面积、土石方量和实际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流程如下：接受任务→资料收集→前期调查→内业整

理→编制监测工作计划→实地监测→提交监测意见→复核监测意见落实情况→提交

监测总结报告→配合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本项目监测方法主要采用实地测量、地面观测、无人机监测、资料分析、类比

分析等。 

（1）实地测量。采取全面调查的方式，通过现场实地勘测，采用 GPS 定位结合

地形图、测距仪和尺子等工具，测定不同分区的的地表扰动不同类型的面积。填表

记录每个扰动类型区的基本特征及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本项目实地测量主要用

于监测各分区地表扰动面积、防治措施长度和面积等。扰动地表面积：现场采用手

持 GPS 对扰动区域进行实地测量，结合施工图纸设计内容进行测算，由实际测量和

图纸测量相结合得出最终的扰动面积。防治措施面积：首先查阅防治措施的工程量

施工资料和图纸，得出相关的实施面积，例如：防尘网苫盖面积、透水砖和绿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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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等。现场采用手持 GPS 和钢卷尺对已经实施的防治措施面积进行实地测量，确定

出最终实际布置的防治措施面积。 

（2）地面观测。通过本项目布置的洗车沉淀池、沉砂池等进行实测，获得某一

有代表性地区的侵蚀模数作为基础，再根据本项目其他区域的实际的地面组成物质、

植被覆盖度、土壤类型及扰动的实地地块坡度、坡长、侵蚀类型等因素，综合分析

得出项目各侵蚀单元的平均侵蚀模数，从而求得全区的土壤流失量。 

（3）资料分析。通过项目建设、施工、监理以及当地有关资料的收集分析，主

要分析项目区扰动前自然概况、气象数据、施工期临时防护措施实施数量和时段、

部分工程措施施工质量、建设单位水土保持制度等与水土保持相关的内容。 

（4）类比分析。本项目 C、D 地块 2020 年 7 月开工，委托监测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接受监测任务后，监测单位抽调技术骨干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经验

丰富的技术人员，对委托监测前的扰动土地面积用遥感方法结合征占地资料进行回

溯性监测、对土壤侵蚀模数近似用类比法进行监测，通过收集到的监测数据，按各

个防治责任分区进行分类、汇总、整理，用水土流失面积、侵蚀模数和侵蚀时段估

算出各分区水土流失量。 

（5）无人机监测。在项目区布设地面控制点后，根据地块实际情况设置航线进

行航拍，取得影像资料后，采用建模软件进行建模，取得项目区正射影像及 DEM，

并结合地面测量及相关资料，分析防治范围、扰动地表面积、开挖回填土方及水土

保持措施实施数量等情况。 

1.4.7 监测成果提交 
北京环科宏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

改造项目 MY00-0400-0047 地块棚改安置房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密云区穆

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 MY00-0400-0047 地块棚改安置房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季度报告》（2019 年第 4 季度~2021 年第 4 季度）、《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

池棚户区改造项目 MY00-0400-0047 地块棚改安置房项目土石方动态信息月报表》

（2019 年 11 月~2021 年 12 月）等监测成果报送工作，并取得了监测回执。协助报送

《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棚改安置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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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2021 年第 3 季度~2023 年第 1 季度）E 地块部分内容。 

北京科林瑞沃工程咨询公司已完成《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

项目棚改安置房工程（C、D 地块）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密云区穆家峪镇新

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棚改安置房工程（C、D 地块）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

（2020 年第 3 季度~2021 年第 2 季度）、《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

目棚改安置房工程（C、D 地块）土石方动态信息月报表》（2020 年 7 月~2023 年 4

月），等监测成果报送工作，并取得了监测回执。协助报送《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

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棚改安置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2021 年第 3 季度

~2023 年第 1 季度）C、D 地块部分内容。 

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完成《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

造项目棚改安置房工程（A、B、F、G、H 地块）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密云区

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棚改安置房工程（A、B、F、G、H 地块）水

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2021 年第 1 季度~2021 年第 4 季度）、《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

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棚改安置房工程（A、B、F、G、H 地块）土石方动态信息

月报表》（2020 年 12 月~2023 年 4 月）。汇总报送《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

户区改造项目棚改安置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2021 年第 3 季度~2023 年第

1 季度），已取得了监测回执（附件 4）。 

2019 年 11 月至今，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在收集分析工程的有关报告、图件、

照片等资料的基础上，针对项目的进展情况，项目组按实施方案计划，对工程进行

水土保持监测，包括调查了解情况、搜集资料、测量、巡查，核实了项目建设期的

防治责任范围和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面积、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植被恢复面积

等，重点调查了解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的实施情况，工程措施的质量和

植物措施的成活率等，以尽可能客观反映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及各项防治措

施的实施情况。在对监测数据及调查资料进行详细的计算与分析汇总后，于 2023 年

4 月编写完成了《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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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2020〕161 号文）的相关要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应在监测季报和 

总结报告中明确“绿黄红”三色评价结论，三色评价是指监测单位依据扰动土地情

况、水土流失状况、防治成效及水土流失危害等监测结果，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

失防 治情况进行评价。三色评价以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为基础，以监测获

取的 实际数据为依据，针对不同的监测内容，采取定量评价和定性分析相结合方式

进行量化打分。满分为 100 分；得分 80 分及以上的为“绿”色，60 分及以上不足 

80 分的为“黄”色，不足 60 分的为“红”色。截至目前，项目“绿黄红”三色评价

结论均为绿色，平均得分 9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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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与方法 

2.1 监测目标与原则 

2.1.1 监测目标 
（1）验证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的合理性，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修正，协助建

设单位实施做出必要的调整，总结完善防治措施，积累水土流失防治经验； 

（2）及时、准确掌握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提出水土保持改进措 

施，减少人为水土流失； 

（3）及时发现水土流失危害，提出水土流失防治对策及建议，防止发生重 

大的水土流失事件； 

（4）分析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效果是否达到国家有关规定，为项目水土保持专

项验收提供资料； 

（5）为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提供数据资料。 

2.1.2 监测原则 
（1）全面地面调查与无人机、遥感调查相结合； 

（2）监测内容与水土保持责任分区相结合。 

（3）全面反映国标 6 项防治目标和北京市生产建设项目防治标准落实情况。 

2.2 监测范围及分区 

2.2.1 监测范围 
根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书、遥感及现场实地监测，监测范围为项目的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6.28hm
2。 

2.2.2 监测分区 
根据工程总体布置情况及施工扰动特点和水土保持监测内容，结合项目实际委

托监测时间，在建筑物工程防治区、道路广场及管线工程防治区、绿化工程防治区、

施工临建工程区 4 个水土保持监测分区进行监测。 

2.3 监测内容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51240-2018）的要求，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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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内容包括水土流失影响因素、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危害和水土保持措施等。 

监测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施工全过程各阶段扰动土地情况、水土流失情况、防治

成效及水土流失危害等方面。其中： 

（1）在扰动土地方面，重点监测实际发生的永久和临时占地、扰动地表植被面

积、永久和临时弃渣量的变化情况等； 

（2）在水土流失状况方面，重点监测实际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分布、土壤流

失量及变化情况等； 

（3）在水土流失防治成效方面，重点监测实际采取水土保持工程、植物和临时

措施的位置、数量，以及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前后的防治效果对比情况等。 

（4）在水土流失危害方面，重点监测水土流失对主体工程、周边重要设施等造

成的影响及危害等。 

2.3.1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 
本项目建设扰动土地为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扰动土地情况监测主要是通过监

测核实永久占地面积、扰动土地利用类型等，确定施工期和运行期防治责任范围面

积。 

（1）永久占地。永久占地是指项目建设征地红线范围内、由项目建设单位负责

管辖和承担水土保持法律责任的地方。永久占地面积由国土部门按权限批准。水土

保持监测是对红线范围地区进行认真复核，监测项目建设及生产有无超范围开发的

情况，以及各阶段永久性占地的变化情况。 

（2）扰动土地面积。扰动土地面积是指生产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扰动土地行

为造成破坏或占用的面积。对原有地表植被或地形地貌发生改变的行为，均属于扰

动土地行为。水土保持监测内容为复核扰动土地面积。 

2.3.2 防治责任范围 
监测主要监测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水土流失防治区域的变化情况，以及是

否对建设区范围以外区域造成水土流失危害等，并监测是否和水影响评价报告核定

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一致，有无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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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情况监测 
本项目未设置专门的取土（石、料）、弃土（石、渣）场。 

2.3.4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主要包括水土流失因子监测及土壤侵蚀量的监测。 

1、水土流失因子主要对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区的地形地貌、气象、土壤、植被、

水文、社会经济因子进行调查。 

（1）地形地貌因子：包括地貌形态、海拔与相对高差、坡面特性及地理位置，

采用资料收集和调查巡查法，监测入场时监测一次。 

（2）气象因子：包括项目区气候类型分区、降雨、气温、无霜期、风速与风向

等因子。气象因子数据参照密云区气象局公布的数据。 

（3）土壤因子：土壤类型、地面组成物质、土壤容重，入场时取样监测一次。 

（4）植被因子：项目区植被覆盖度、主要植被种类，采用资料收集和调查巡查

法，入场时监测一次。 

（5）水文因子：水系、河流径流特征，采用资料收集和调查巡查法，入场时监

测一次。 

（6）土地利用情况：原土地利用情况，采用资料收集，入场时监测一次。 

（7）社会经济因子：采用资料收集，入场时监测一次。 

2、土壤侵蚀量监测 

土壤侵蚀量的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土壤侵蚀强度、土壤侵蚀模数和土壤侵蚀量等

反映整个土壤侵蚀情况的指标。 

（1）土壤侵蚀强度。项目各个监测分区的土壤侵蚀强度监测，土壤侵蚀强度分

为微度侵蚀、轻度侵蚀、中度侵蚀、强烈侵蚀、极强烈侵蚀及剧烈侵蚀。 

（2）土壤侵蚀模数。单位面积土壤及其母质在单位时间内侵蚀量的大小，是表

征土壤侵蚀强度的定量指标。 

（3）土壤侵蚀量监测。 

项目区内发生的土壤侵蚀总量。本项目 C、D 地块 2020 年 7 月开工，委托监测

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存在一定监测滞后情况，对委托监测前的扰动土地面积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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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方法结合征占地资料进行回溯性监测、对土壤侵蚀模数近似用类比法进行监测，

按各个防治责任分区进行分类、汇总、整理，用水土流失面积、侵蚀模数和侵蚀时

段估算出各分区水土流失量；土壤侵蚀量采用沉砂池法进行监测，每次大暴雨后和

汛期结束，量测沉砂池内土方的体积，通过烘干法测量抽样土壤质量，计算土壤侵

蚀厚度和总的土壤侵蚀量。 

2.3.5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内容主要为：防治措施的类型、数量、质量，水土保

持管理措施实施情况监测，防治目标监测等。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有：绿化整

地、土地整治、节水灌溉、绿化工程、防尘网苫盖、临时排水、基坑挡水梗、临时

绿化、洒水降尘等。针对监测进场后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监测组通过实地测量的

方法进行措施实施时间、数量、防治效果等的调查监测，监测频次为每月 1 次。自

然恢复期对林木成活率及草地盖度进行监测。 

2.4.6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监测单位进场前，通过咨询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以及施工期影像 资

料分析，有无水土流失危害发生。 监测单位进场后，通过现场调查监测，有无水土

流失危害发生。 

2.4 监测方法 
本项目监测方法主要采用实地测量、地面观测、无人机监测、资料分析、类比

分析等。 

（1）实地测量。采取全面调查的方式，通过现场实地勘测，采用 GPS 定位结合

地形图、测距仪和尺子等工具，测定不同分区的的地表扰动不同类型的面积。填表

记录每个扰动类型区的基本特征及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本项目实地测量主要用

于监测各分区地表扰动面积、防治措施长度和面积等。扰动地表面积：现场采用手

持 GPS 对扰动区域进行实地测量，结合施工图纸设计内容进行测算，由实际测量和

图纸测量相结合得出最终的扰动面积。防治措施面积：首先查阅防治措施的工程量

施工资料和图纸，得出相关的实施面积，例如：防尘网苫盖面积、透水砖和绿化面

积等。现场采用手持 GPS 和钢卷尺对已经实施的防治措施面积进行实地测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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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终实际布置的防治措施面积。 

（2）地面观测。通过本项目布置的洗车沉淀池、沉砂池等进行实测，获得某一

有代表性地区的侵蚀模数作为基础，再根据本项目其他区域的实际的地面组成物质、

植被覆盖度、土壤类型及扰动的实地地块坡度、坡长、侵蚀类型等因素，综合分析

得出项目各侵蚀单元的平均侵蚀模数，从而求得全区的土壤流失量。 

（3）资料分析。通过项目建设、施工、监理以及当地有关资料的收集分析，主

要分析项目区扰动前自然概况、气象数据、施工期临时防护措施实施数量和时段、

部分工程措施施工质量、建设单位水土保持制度等与水土保持相关的内容。 

（4）类比分析。本项目 C、D 地块 2020 年 7 月开工，委托监测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接受监测任务后，监测单位抽调技术骨干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经验

丰富的技术人员，对委托监测前的扰动土地面积用遥感影像方法结合征占地资料进

行回溯性监测、对土壤侵蚀模数近似用类比法进行监测，通过收集到的监测数据，

按各个防治责任分区进行分类、汇总、整理，用水土流失面积、侵蚀模数和侵蚀时

段估算出各分区水土流失量。 

（5）无人机监测。在项目区布设地面控制点后，根据地块实际情况设置航线进

行航拍，取得影像资料后，采用建模软件进行建模，取得项目区正射影像及 DEM，

并结合地面测量及相关资料，分析防治范围、扰动地表面积、开挖回填土方及水土

保持措施实施数量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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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 水影响评价报告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书，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6.28hm

2，其

中永久占地 25.97hm
2，临时占地 20.31hm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3.1-1。 

表 3.1-1 水影响评价报告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
2 

序号 防治分区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防治责任范围 

1 建筑物工程区 5.3  

 

 

46.28 

2 道路广场及管线工程区 10.83  

3 绿化工程区 9.84  

4 施工临建工程区 
项目红线 范围内

4.07 
20.31 

合计 25.97 20.31 

 

3.1.2 建设期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本项目实际扰动面积及防治责任范围面积通过无人机监测及现场调查测量的方

法来确定。 

 

表 3.1-2  建设期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
2
 

表 1-6 工程占地情况一览表（单位：hm
2
） 

序号 分区 
占地类型 占地性质 

合计 
空闲地 永久 临时 

一 建设用地 25.97 25.97 -- 25.97 

1 建构筑物工程 5.3 5.3 -- 5.3 

1） A 地块 0.52 0.52 -- 0.52 

2） B 地块 0.5 0.5 -- 0.5 

3） C 地块 0.69 0.69 -- 0.69 

4） D 地块 0.65 0.65 -- 0.65 

5） E 地块 0.37 0.37 -- 0.37 

6） F 地块 0.75 0.75 -- 0.75 

7） G 地块 0.67 0.67 -- 0.67 



43 

 

 

8） H 地块 1.15 1.15 
 

1.15 

2 道路广场及管线工程 10.83 10.83 -- 10.83 

1） A 地块 0.98 0.98 -- 0.98 

2） B 地块 0.94 0.94 -- 0.94 

3） C 地块 1.33 1.33 -- 1.33 

4） D 地块 1.26 1.26 -- 1.26 

5） E 地块 0.74 0.74 -- 0.74 

6） F 地块 2.14 2.14 -- 2.14 

7） G 地块 1.49 1.49 -- 1.49 

8） H 地块 1.66 1.66 
 

1.95 

3 绿化工程 9.84 9.84 -- 9.84 

1） A 地块 0.98 0.98 -- 0.98 

2） B 地块 0.92 0.92 -- 0.92 

3） C 地块 1.44 1.44 -- 1.44 

4） D 地块 1.18 1.18 -- 1.18 

5） E 地块 0.75 0.75 -- 0.75 

6） F 地块 1.07 1.07 -- 1.07 

7） G 地块 1.38 1.38 -- 1.38 

8） H 地块 2.12 2.12 
 

2.12 

二 施工临建设施用地  

永久占

地范围

内 4.07 

20.31 

24.34（其中永久

占 地 范 围 内

4.07） 

 
施工便道及生产区  

永久占

地范围

内 4.07 

14.11 

18.18（其中永久

占 地 范 围 内

4.07） 

 
施工办公生活区  0 6.2 6.2 

合计  25.97 20.31 46.28 

 



 

 

  
C、D 地块 2020 年 12 月 C、D 地块 2021 年 08 月 



 

 

  
C、D 地块 2022 年 07 月 C、D 地块 2022 年 12 月 

 



 

 

 

 
AB 地块 2020 年 12 月 AB 地块 2021 年 08 月 



 

 

  
AB 地块 2022 年 06 月 AB 地块 2022 年 12 月 

 



 

 

  
FG 地块 2020 年 12 月 FG 地块 2021 年 08 月 



 

 

  

FG 地块 2022 年 06 月 FG 地块 2022 年 12 月 

 



 

 

  
H 地块 2020 年 12 月 H 地块 2021 年 08 月 



 

 

 

 
H 地块 2022 年 06 月 H 地块 2022 年 12 月 

 



 

 

  
E 地块 2021 年 09 月 E 地块 2022 年 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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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用地面积表及征占地相关资料，并通过现场查勘，本项

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46.28hm
2，其中永久占地 25.97hm

2，临时占地

20.31hm
2。 

3.1.3 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变化 
实际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范围与水影响评价报告批复一致，其余各

分区占地严格按照水影响评价报告实施，满足水影响评价报告要求。 

表 3.1-3  水影响评价报告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
2
 

序号 分区 水平批复 实际监测 实际监测-批复 

一 建设用地 25.97 25.97 0 

1 建构筑物工程 5.3 5.3 0 

2 道路广场及管线工程 10.83 10.83 0 

3 绿化工程 9.84 9.84 0 

二 施工临建设施用地 

24.34（其中永久

占地范围内

4.07） 

24.34（其

中永久占

地范围内

4.07） 

0 

 
施工便道及生产区 

18.18（其中永久

占地范围内

4.07） 

18.18（其

中永久占

地范围内

4.07） 

0 

 
施工办公生活区 6.2 6.2 0 

合计 46.28 46.28 0 

截至 2023 年 5 月，项目临时占地中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区已恢复 4.58 hm
2，其

余 9.53 hm
2 已腾退作为新祥街、新泰路、新宝路等市政道路建设项目使用。施工办

公生活区尚有 4.47 hm
2 未拆除，目前已腾退作为市政道路建设使用，建设单位书面

承诺于道路项目建设完工后前进行拆除恢复。因此，本次验收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为 41.81 hm
2，不包含未拆除但已腾退用于道路建设的办公生活区 4.47 hm

2，该部

分作为遗留问题，相应范围水土保持指标达标情况按照拆除恢复前和拆除恢复后分

别计算。   

3.1.4 运行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本项目竣工后，临时占地已相继交于主管部门用于道路、绿地等建设，运行

期项目防治责任范围为建设用地范围 25.97hm
2，其中建筑物工程区 5.3hm

2，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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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广场及管线工程区 10.83hm
2，绿化工程区 9.84hm

2。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后，

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保持设施纳入主体工程运行管

理维护范围。 

表 3.1-4 运行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
2
 

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 

建筑物工程区 5.3 

道路广场及管线工程区 10.83 

绿化工程区 9.84 

合计 25.97 

3.2 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本项目无外借土方，不设置取土场。 

3.3 弃土（石、渣）监测结果 
本项目无弃渣，未设置弃渣场。 

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3.4.1 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的土石方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项目占地不具备表土剥离条件，不涉及表土剥离。 

项目挖填方总量为 274.90 万 m
3，挖方 199.09 万 m

3，填方 75.81 万 m
3，借方 

56.03 万 m
3，弃方 179.31 万 m

3。受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影响，项目土方施工阶段工程

槽土全部由施工单位调往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临时资源化处置点进

行临时堆放和消纳，建筑基坑肥槽及车库顶部回填土方也由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从临时资源化处置点进行调运。 

3.4.2 实际监测的土石方情况 
经现场调查监测，项目区占地为场地平整后的空闲地，平整之前为农村宅基地，

现场地表含有碎石及建筑垃圾等，不具备表土剥离条件，因此本项目不涉及表土剥

离。 

经现场调查监测，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棚改区域内设置有临时资

源化处置点，临时资源化处置点已取得北京市密云区城管委员会审批。本项目受建设用

地范围、各地块施工进度、施工主体等原因影响，土方未直接在地块之间进行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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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调配，各地块弃方均运往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置的临时资源化处

置点进行统一土方堆放、综合利用和消纳，项目填方全部由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临时资源化处置点进行调运和回填。土方运输及回填过程中采用封闭

工程车运输，严禁遗撒路面，由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担堆放、运输

过程中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于 2022 年底完成，土石方作业已完成，统计分析施工、

监理单位提供的土方运输资料，项目实际发生土石方情况与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

一致。 

表 5.1- 2  项目各地块土石方量统计表  单位：万 m
3 

地块 挖方 填方 
借方 弃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A 地块 19.09 9.41 6.33 

北京万物

成金环保

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临时资源

化处置点 

16.01 

北京万物

成金环保

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临时资源

化处置点 

B 地块 17.94 7.81 4.7 14.83 

C 地块 30.83 7.48 4.05 27.4 

  D 地块 28.03 6.8 5.21 26.44  

 E 地块 14.97 5.32 4.1 13.75   
 F 地块 28.27 12.91 10.51 25.87   
 G 地块 26 10.81 7.61 22.8 
 

H 地块 33.96 15.27 13.52 32.21 
 

小计 199.09 75.81 56.03 1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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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土石方流向框图（单位：万 m
3
） 

3.4.3 土石方变化分析 
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于 2022 年底完成，土石方作业已完成，项目实际发生

土石方情况与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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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4.1.1监测方法 
通过施工单位提供施工图及结合现场实地调查及测量，监测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4.1.2 工程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本项目已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书，本项目透水铺装、雨水调蓄池、下凹

绿地整地已界定为海绵措施，不重复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因此本报告不予以体现。

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有： 

（1）绿化工程区：绿化整地 9.84hm
2，节水灌溉 9.84hm

2。 

（2）施工临建工程防治区：土地整治 11.54hm
2。 

4.1.3 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1）绿化工程区：绿化整地 9.84hm

2，节水灌溉 9.84hm
2。 

（2）施工临建工程防治区：土地整治 6.31hm
2。 

4.1.4 工程措施量对比 
与水影响评价报告相比，实际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部分工程量发生了变化，

主要表现在：施工临建工程防治区土地整治减少了 4.47hm
2，为 C、D 地块、E 地块、

H 地块东侧的办公生活区，目前该部分办公生活区移交作为市政道路建设项目办公

生活使用，尚未进行拆除，根据建设单位承诺，该区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由市政道

路建设项目相关参建单位承担，在项目道路项目建设完工后进行拆除恢复，实施土

地整治、密目网苫盖、撒播草籽等水土保持措施。 

4.1.5 工程措施实施进度 
工程建设中，各方遵守施工规范，严格按照设计施工工艺，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有效地减少了施工扰动产生的水土流失。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功能的工程措施同

时属于主体工程的单位工程（单元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按照本项目实际进度并结合

主体工程进度顺利实施。 

本项目 A、B、F、G 地块办公生活区已腾退用于市政道路、绿地建设，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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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E 地块、H 地块东侧的办公生活区移交作为市政道路建设项目办公生活使用，

尚未进行拆除，因此该部分工程措施土地整治未实施。C、D、E、H 地块附近办公

生活区移交给建设单位作为项目周边市政道路办公生活使用，根据建设单位承诺，

相应防治责任由道路建设方承担。 

表 4.1-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进度表 

地块 分区 工程措施 实施进度  

A、B、F、G、H 地

块 

绿化工程区 
绿化整地 2022.8-2022.10 

节水灌溉 2022.5-2022.9 

施工临建工程

区 
土地整治 2022.3-2023.3 

C、D 地块 

绿化工程区 
绿化整地 2022.8-2022.9 

节水灌溉 2022.5-2022.7 

施工临建工程

区 
土地整治 2022.3-2023.3 

E 地块 

绿化工程区 
绿化整地 2022.8-2022.9 

节水灌溉 2022.6-2022.8 

施工临建工程

区 
土地整治 2022.3-2023.3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照片见下图 

  
工程措施：绿化整地（A 地块） 工程措施：绿化整地（A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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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绿化整地（B 地块） 工程措施：绿化整地（B 地块） 

  
工程措施：绿化整地（C 地块） 工程措施：绿化整地（C 地块） 

  
工程措施：绿化整地（D 地块） 工程措施：绿化整地（D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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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绿化整地（E 地块） 工程措施：绿化整地（F 地块） 

  
工程措施：绿化整地（G 地块） 工程措施：绿化整地（G 地块） 

  
工程措施：绿化整地（H 地块） 工程措施：绿化整地（H 地块） 



61 

 

 

  
工程措施：临时用地土地整治 工程措施：临时用地土地整治 

  
工程措施：临时用地土地整治 工程措施：临时用地土地整治 

  
工程措施：临时用地土地整治 工程措施：临时用地土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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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临时用地土地整治 工程措施：临时用地土地整治 

  

  
工程措施：节水灌溉（A 地块） 工程措施：节水灌溉（B 地块） 

  
工程措施：节水灌溉（C 地块） 工程措施：节水灌溉（C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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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节水灌溉（D 地块） 工程措施：节水灌溉（D 地块） 

  
工程措施：节水灌溉（ E 地块） 工程措施：节水灌溉（F 地块） 

  

工程措施：节水灌溉（F 地块） 工程措施：节水灌溉（G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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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节水灌溉（H 地块） 工程措施：节水灌溉（H 地块） 

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 监测方法 
通过现场实际调查结合施工单位提供的施工资料、监理报告等确定苗木的种类，

数量，通过现场测量调查植被的成活率、覆盖度等，并结合施工图进行分析对比。 

4.2.2 植物措施设计情况 
（1）绿化工程区 

绿化工程 9.84hm
2， 其中栽植乔木 6672 株，栽植灌木 6075 株，栽植地被草坪 

9.64hm
2。 

4.2.3 植物措施实施情况 
（1）绿化工程区 

绿化工程 9.84hm
2， 其中栽植乔木 6672 株，栽植灌木 6075 株，栽植地被草坪 

9.64hm
2。 

植物种类及生长状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选择乔木、灌木及草本植物，监

测期注重对植物措施生长状况的监测。苗木种类规格及数量见下表： 

表 5.3-4 项目绿化工程苗木统计表 

地块  序 号 名称 胸（地）径 高度 冠幅 数量 单 位 

A 地块 

 1 云杉   ＞2.5m ＞1.5m 26 株 

 2 元宝枫 12~15cm 4~4.5m 3.5~4m 5 株 

 3 白蜡 12~15cm ＞4.5m ＞5.0m 48 株 

 4 八棱海棠 12~15cm 4~4.5m 4~4.5m 33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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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山楂 12cm ＞3m ＞3m 24 株 

 6 山桃 8~10cm ＞3m 1.8~2.0m 129 株 

 7 紫叶李 8~10cm ＞3m 1.8~2.0m 221 株 

 8 丁香   2~2.5m 2.0~2.5m 40 株 

 9 榆叶梅   ＞1.8m ＞1.6m 48 株 

 10 金银木 10~12cm ＞1.5m ＞1.5m 271 株 

 11 天目琼花 6~8cm ＞1.5m ＞1.5m 76 株 

 12 迎春   ＞1.2m ＞1.2m 561 株 

 13 卫矛篱   45cm   1020 m
2
 

 14 金焰绣线菊   40cm   697 m
2
 

 15 草坪       7043 m
2
 

B 地块 

 1 元宝枫 12~15cm 4~4.5m 3.5~4m 12 株 

 2 国槐 12~15cm ＞4.5m ＞5.0m 100 株 

 3 栾树 12~15cm ＞4m 3.5~4m 23 株 

 4 白蜡 12~15cm ＞4.5m ＞5.0m 3 株 

 5 紫丁香   2~2.5m 2~2.5m 71 株 

 6 八棱海棠 12~15cm 4~4.5m 4~4.5m 89 株 

 7 碧桃 8~10cm ＞3m 1.8~2.0m 162 株 

 8 紫叶李 8~10cm ＞3m 1.8~2.0m 135 株 

 9 榆叶梅 10~12cm 1.6~1.8m 1.8~2.0m 77 株 

 10 云杉   ＞2.5m ＞1.5m 21 株 

 11 天目琼花 6~8cm ＞1.5m ＞1.5m 246 株 

 12 连翘 10~12cm 1.6~1.8m 1.8~2.0m 23 株 

 13 红王子锦带   1.2~1.5m ＞1.2m 57 株 

 14 卫矛球   ＞1.5m ＞1.2m 42 株 

 15 小叶黄杨球   0.8~1.0m ＞1.2m 2 株 

 16 红瑞木   0.6m   9 株 

 17 卫矛篱   45cm   412.4 m
2
 

 18 月季   40cm   763.7 m
2
 

 19 草坪       7638.8 m
2
 

C 地块 

 1 元宝枫 12~15cm 4~4.5m 3.5~4m 13 株 

 2 国槐 12~15cm ＞4.5m ＞5.0m 106 株 

 3 栾树 12~15cm ＞4m 3.5~4m 29 株 

 4 白蜡 12~15cm ＞4.5m ＞5.0m 25 株 

 5 紫丁香   2~2.5m 2~2.5m 82 株 

 6 八棱海棠 12~15cm 4~4.5m 4~4.5m 142 株 

 7 碧桃 8~10cm ＞3m 1.8~2.0m 340 株 

 8 紫叶李 8~10cm ＞3m 1.8~2.0m 131 株 

 9 榆叶梅 10~12cm 1.6~1.8m 1.8~2.0m 110 株 

 10 云杉   ＞2.5m ＞1.5m 60 株 

 11 天目琼花 6~8cm ＞1.5m ＞1.5m 345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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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连翘 10~12cm 1.6~1.8m 1.8~2.0m 78 株 

 13 卫矛球   ＞1.5m ＞1.2m 48 株 

 14 小叶黄杨球   0.8~1.0m ＞1.2m 47 株 

 15 红瑞木   0.6m   36 株 

 16 卫矛篱   45cm   606.2 m
2
 

 17 月季   40cm   634.8 m
2
 

 18 棣棠   60~80cm   563.2 m
2
 

 19 草坪       10394 m
2
 

D 地块 

 1 云杉   ＞2.5m ＞1.5m 28 株 

 2 白蜡 12~15cm ＞4.5m ＞5.0m 154 株 

 3 元宝枫 12~15cm 4~4.5m 3.5~4m 11 株 

 4 山桃 8~10cm ＞3m 1.8~2.0m 130 株 

 5 紫叶李 8~10cm ＞3m 1.8~2.0m 311 株 

 6 榆叶梅   ＞1.8m ＞1.6m 74 株 

 7 山楂 12cm ＞3m ＞3m 57 株 

 8 金银木 10~12cm ＞1.5m ＞1.5m 285 株 

 9 红王子锦带   1.2~1.5m ＞1.2m 114 株 

 10 天目琼花 6~8cm ＞1.5m ＞1.5m 149 株 

 11 连翘 10~12cm 1.6~1.8m 1.8~2.0m 88 株 

 12 卫矛球   ＞1.5m ＞1.2m 58 株 

 13 小叶黄杨球   0.8~1.0m ＞1.2m 56 株 

 14 卫矛篱   45cm   1594 m
2
 

 15 月季   40cm   142 m
2
 

 16 迎春   80cm   313 m
2
 

 17 草坪       10071 m
2
 

E 地块 

 1 白蜡 12~15cm ＞4.5m ＞5.0m 120 株 

 2 云杉   ＞2.5m ＞1.5m 20 株 

 3 元宝枫 12~15cm 4~4.5m 3.5~4m 9 株 

 4 山桃 8~10cm ＞3m 1.8~2.0m 171 株 

 5 紫叶李 8~10cm ＞3m 1.8~2.0m 146 株 

 6 天目琼花 6~8cm ＞1.5m ＞1.5m 265 株 

 7 红王子锦带   1.2~1.5m ＞1.2m 361 株 

 8 卫矛球   ＞1.5m ＞1.2m 73 株 

 9 小叶黄杨球   0.8~1.0m ＞1.2m 42 株 

 10 卫矛篱   45cm   151 m
2
 

 11 月季   40cm   346 m
2
 

 12 迎春   80cm   311 m
2
 

 13 草坪       6495 m
2
 

F 地块 

 1 云杉   ＞2.5m ＞1.5m 36 株 

 2 元宝枫 12~15cm 4~4.5m 3.5~4m 8 株 

 3 白蜡 12~15cm ＞4.5m ＞5.0m 138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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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八棱海棠 12~15cm 4~4.5m 4~4.5m 36 株 

 5 山楂 12cm ＞3m ＞3m 60 株 

 6 山桃 8~10cm ＞3m 1.8~2.0m 195 株 

 7 紫叶李 8~10cm ＞3m 1.8~2.0m 328 株 

 8 丁香   2~2.5m 2.0~2.5m 58 株 

 9 榆叶梅   ＞1.8m ＞1.6m 85 株 

 10 金银木 10~12cm ＞1.5m ＞1.5m 356 株 

 11 天目琼花 6~8cm ＞1.5m ＞1.5m 44 株 

 12 红王子锦带   1.2~1.5m ＞1.2m 419 株 

 13 连翘 10~12cm 1.6~1.8m 1.8~2.0m 86 株 

 14 卫矛篱   45cm   1244 m
2
 

 15 月季   40cm   1110 m
2
 

 16 草坪       12925 m
2
 

G 地块 

 1 云杉   ＞2.5m ＞1.5m 41 株 

 2 白蜡 12~15cm ＞4.5m ＞5.0m 157 株 

 3 元宝枫 12~15cm 4~4.5m 3.5~4m 7 株 

 4 山桃 8~10cm ＞3m 1.8~2.0m 110 株 

 5 紫叶李 8~10cm ＞3m 1.8~2.0m 249 株 

 6 榆叶梅   ＞1.8m ＞1.6m 128 株 

 7 山楂 12cm ＞3m ＞3m 92 株 

 8 金银木 10~12cm ＞1.5m ＞1.5m 221 株 

 9 红王子锦带   1.2~1.5m ＞1.2m 126 株 

 10 天目琼花 6~8cm ＞1.5m ＞1.5m 216 株 

 11 连翘 10~12cm 1.6~1.8m 1.8~2.0m 146 株 

 12 卫矛球   ＞1.5m ＞1.2m 51 株 

 13 小叶黄杨球   0.8~1.0m ＞1.2m 172 株 

 14 卫矛篱   45cm   1660.3 m
2
 

 15 月季   40cm   145.2 m
2
 

 16 马蔺   50cm   285.3   

 17 草坪       10481 m
2
 

H 地块 

 1 云杉   ＞2.5m ＞1.5m 54 株 

 2 元宝枫 12~15cm 4~4.5m 3.5~4m 11 株 

 3 白蜡 12~15cm ＞4.5m ＞5.0m 140 株 

 4 八棱海棠 12~15cm 4~4.5m 4~4.5m 56 株 

 5 山桃 8~10cm ＞3m 1.8~2.0m 168 株 

 6 紫叶李 8~10cm ＞3m 1.8~2.0m 410 株 

 7 丁香   2~2.5m 2.0~2.5m 122 株 

 8 榆叶梅   ＞1.8m ＞1.6m 162 株 

 9 金银木 10~12cm ＞1.5m ＞1.5m 542 株 

 10 天目琼花 6~8cm ＞1.5m ＞1.5m 148 株 

 11 红王子锦带   1.2~1.5m ＞1.2m 259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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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连翘 10~12cm 1.6~1.8m 1.8~2.0m 242 株 

 13 卫矛篱   45cm   1674 m
2
 

 14 月季   40cm   1051 m
2
 

 15 草坪       16630 m
2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截止至 2023 年 4 月，本项目植物措施主要布设在绿化工程

区，植物措施生长良好，乔木干型挺直，生长良好，无病虫害，成活率达 96%以上，

树池大小、苗木规格符合项目园林绿化设计要求；灌木株行距符合设计要求，绿篱排

列整齐，基本无病虫害，成活率达 96%以上，苗木规格符合项目园林绿化设计要求；

栽植草本基本生长良好，根系发达，能够发挥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有效改善项目

区生态环境，质量合格。经监测，项目区内绿化面积为 9.84hm
2，植物措施达标面积

9.64hm
2。 

4.2.4 植物措施量对比 
与水影响评价报告相比，实际实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与水评批复中一致，未发

生变化。  

4.2.5 植物措施实施进度 
本项目植物措施已全部完成，植物生长状况良好。 

表 4.2-1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进度表 

分区 工程措施 实施进度 

绿化工程区 
栽植乔灌木 2022.8-2022.10 

草本花卉 2022.9-2022.10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照片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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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块正射影像 B 地块正射影像 

 
 

C 地块正射影像 D 地块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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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地块正射影像 

 

 

G 地块正射影像 H 地块正射影像 

  
绿化工程：绿化栽植乔灌木（A 地块） 绿化工程：地被草皮（A 地块） 

  
绿化工程：地被草皮（B 地块） 绿化工程：绿化栽植乔灌木（B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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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工程：绿化栽植乔灌木、地被草皮（C 地

块） 

绿化工程：绿化栽植乔灌木、地被草皮（C 地

块） 

  
绿化工程：绿化栽植乔灌木（D 地块） 绿化工程：地被草皮（D 地块） 

  
绿化工程：绿化栽植乔灌木、地被草皮（E 地

块） 

绿化工程：绿化栽植乔灌木、地被草皮（E 地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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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工程：地被草皮（F 地块） 绿化工程：绿化栽植乔灌木、地被草皮（F 地

块） 

  
绿化工程：绿化栽植乔灌木、地被草皮（G 地

块） 

绿化工程：绿化栽植乔灌木、地被草皮（G 地

块） 

  
绿化工程：绿化栽植乔灌木、地被草皮（H 地

块） 

绿化工程：绿化栽植乔灌木、地被草皮（H 地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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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工程（H 地块） 绿化工程：地被草皮（H 地块） 

4.3 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4.3.1监测方法 
通过现场实际调查结合施工资料、结算资料和无人机正射影像分析对比。 

4.3.2 临时措施设计情况 
密目网苫盖 72.19m

2，基坑挡水梗 5474m，临时排水管 7162m，临时沉沙池 14 

座，临时蓄水 池 6 座，洗车沉淀池 9 座，临时透水砖铺装 0.84hm
2，临时绿化 

0.47hm
2，洒水 降尘 5138 台时，播撒草籽临时绿化 11.54hm

2。 

4.3.3 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68 万 m

2，基坑挡水梗 5474m，临时排水管 7162m，临

时沉沙池 14 座，临时蓄水 池 6 座，洗车沉淀池 9 座，临时透水砖铺装 0.84hm
2，临

时绿化 0.47hm
2，洒水 降尘 5197 台时，播撒草籽临时绿化 6.31hm

2。 

4.3.4 临时措施量对比 
与水影响评价报告相比，实际实施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数量有部分发生了变化，

其中临时苫盖减少 4.47hm
2，洒水降尘增加 59 台时，播撒草籽临时绿化减少 4.47hm

2。

原因为水评批复中临建区中 C、D 地块、E 地块、H 地块东侧办公生活区作为市政道

路建设项目建设使用，尚未进行拆除，根据建设单位承诺，该区域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由市政道路建设项目相关参建单位承担，在项目道路项目建设完工后进行拆除恢

复，实施撒播草籽等水土保持措施，面积为 4.47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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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临时措施实施进度 
本项目临时措施已全部完成。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照片见下图。 

表 4.3-1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进度表 

工程措施 实施进度 

密目网苫盖 2019.11-2023.3 

基坑挡水梗 2019.11-2020.12 

临时排水管 2019.11-2020.12 

临时沉淀池 2019.11-2020.12 

临时蓄水池 2019.11-2020.12 

洗车沉淀池 2019.11-2020.12 

洒水降尘 2019.11-2023.4 

临时透水砖铺装 2019.11-2020.12 

临时撒播草籽 2023.3-2023.4 

 

 
 

临时措施:洒水降尘 临时措施：洒水降尘 

  

临时措施：洒水降尘 临时措施：洒水降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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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洒水降尘 临时措施：洒水降尘 

  
临时措施：洒水降尘 临时措施：洒水降尘 

  

临时措施：洗车沉淀池 临时措施：洗车沉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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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洗车沉淀池 临时措施：洗车沉淀池 

 

 

 
 

临时措施：洗车沉淀池 临时措施：洗车沉淀池 

  
临时措施：洗车沉淀池 临时措施：洗车沉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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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基坑挡水梗 临时措施：基坑挡水梗 

  
临时措施：基坑挡水梗 临时措施：基坑挡水梗 

  
临时措施：基坑挡水梗 临时措施：基坑挡水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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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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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临时措施：临时绿化（H 地块） 临时措施：临时绿化（F 地块） 

  
临时措施：临时绿化（C、D 地块） 临时措施：临时绿化（G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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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临时绿化（C、D 地块） 临时措施：临时绿化（AB 地块办公生活区）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A 地块）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B 地块）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C 地块）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D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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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E 地块）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F 地块）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G 地块）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H 地块） 

  
临时措施：碎石透水铺装 临时措施：碎石透水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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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透水砖铺装 临时措施：透水砖铺装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结果 

4.4.1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综上所述，本项目基本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根据

施工场地实际情况调整了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本项目措施量对比表如 4.4-1 所示。 

4.4.2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评价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项目布设的水土保持措施有效减少了工程建设造成的土壤

侵蚀，降低了人为扰动造成的水土流失不利影响，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较好。 

 



 

 

 

表 4.4-1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对比表 

措

施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单

位 

A 
 

B 
 

C 
 

D 
 

E 
 

F 
 

G 
 

H 
 

批复

合计 

实施

合计 
备注 批

复 

实

际 

批复

设计 

实际

实施 
批复 实际 批复 实际 

批

复 

实

际 
批复 实际 批复 实际 批复 实际 

工

程

措

施 

1 

全

面

整

地 

hm
2
 

0.9

8 

0.9

8 
0.92 0.92 1.44 1.44 1.18 1.18 

0.7

5 

0.7

5 
1.07 1.07 1.38 1.38 2.12 2.12 9.84 9.84 

 

2 

土

地

整

治 

hm
2
                 

11.5

4 
6.31 

尚有
4.47h

m
2
办

公生活

区未拆

除恢复 

3 

节

水

灌

溉 

hm
2
 

0.9

8 

0.9

8 
0.92 0.92 1.44 1.44 1.18 1.18 

0.7

5 

0.7

5 
1.07 1.07 1.38 1.38 2.12 2.12 9.84 9.84 

 

3.

1 

快

速

取

水

阀 

P-

33 

个 30 30 29 29 29 29 36 36 21 21 43 43 38 38 56 56 282 282 
 

3.

2 

泄

水
个 5 5 6 6 6 6 6 6 3 3 7 7 8 8 5 5 46 46 

 



 

 

阀 

3.

3 

水

表

井 

个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8 8 
 

3.

4 

PE 

支

管

（

立

管

） 

m 40 40 40 40 50 50 50 50 30 30 60 60 60 60 70 70 400 400 
 

3.

5 

PE 

支

管 

De5

0 

m 640 640 640 640 820 820 730 730 560 560 1010 1010 750 750 1280 1280 6430 6430 
 

3.

6 

PE 

分

干

管 

De6

3 

m 230 230 230 230 310 310 320 320 210 210 300 300 480 480 360 360 2440 2440 
 

3.

7 

PE 

分

干

管 

De7

5 

m 150 150 150 150 290 290 260 260 40 40 400 400 170 170 340 340 1800 1800 
 

植

物

措

1 

绿

化

工

hm
2
 

0.9

8 

0.9

8 
0.92 0.92 1.44 1.44 1.18 1.18 

0.7

5 

0.7

5 
1.07 1.07 1.38 1.38 2.12 2.12 9.84 9.84 

 



 

 

施 程 

1.

1 

栽

植

乔

灌

木 

株 
148

2 

148

2 
1072 1072 1592 1592 1515 1515 

120

7 

120

7 
1849 1849 1716 1716 2314 2314 

1274

7 
6672 

 

1.

3 

栽

植

地

被

草

皮 

m
2
 

876

0 

876

0 

8814.

9 

8814.

9 

1219

8 

1219

8 

1212

0 

1212

0 

730

3 

730

3 

1527

9 

1527

9 

1257

1 

1257

1 

1935

5 

1935

5 

9640

0 

9640

0  

 

措施类别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批复合计 实施合计 备注 

 

临时措施 

1 密目网苫盖 万 m
2
 72.19 68 

尚有 4.47hm
2
办公生活

区未拆除恢复  

2 基坑挡水梗 m 5474 5474 
  

3 临时排水管 m 7162 7162 
  

4 临时沉淀池 座 14 14 
  

5 临时蓄水池 座 6 6 
  

6 洗车沉淀池 座 9 9 
  

7 洒水降尘 台时 5138 5138 
  

8 临时透水砖铺装 hm
2
 0.84 0.84 

  



 

 

9 临时绿化 hm
2
 0.47 0.47 

  

10 撒播草籽临时绿化 hm
2
 11.54 6.31 

临时占地规划为道路的

临建区拆除土地整治后

因季节和道路建设时序

原因未进行撒播草籽，

规划为非道路用地的已

进行土地整治、撒播草

籽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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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5.1.1 施工期监测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项目建设区内的自然条件和建设项目施工工艺及水土流失特点的相似性，

结合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划分，遵照治理措施布局合理、技术指标可行、 方案实

施后经济有效的原则，在全面勘察和分析的基础上，项目划分为建构筑 物工程防治区、

道路广场及管线工程防治区、绿化工程防治区和施工临建防治区 4 个防治分区。 项

目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详见表 5.1-1。 

表 5.1-1  本项目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一览表  单位：hm
2 

地块 监测分区 
扰动面积 水土流失

面积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A、B、

F、G、
H 

建筑物工程区 
 

3.59 3.59 3.59 3.59 3.59 

道路广场与管线工程区 
 

7.5 7.5 7.5 7.5 7.5 

绿化工程区 
 

6.47 6.47 6.47 6.47 6.47 

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区

(施工临建工程区)  
8.95 8.95 8.95 8.95 8.95 

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临

建工程区)  
2.92 2.92 2.92 2.92 2.92 

C、D 

建筑物工程区 
 

1.34 1.34 1.34 1.34 1.34 

道路广场与管线工程区 
 

2.59 2.59 2.59 2.59 2.59 

绿化工程区 
 

2.62 2.62 2.62 2.62 2.62 

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区

(施工临建工程区)  
3.81 3.81 3.81 3.81 3.81 

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临

建工程区)  
1.57 1.57 1.57 1.57 1.57 

E 

建筑物工程区 0.37 0.37 0.37 0.37 0.37 0.37 

道路广场与管线工程区 0.74 0.74 0.74 0.74 0.74 0.74 

绿化工程区 0.75 0.75 0.75 0.75 0.75 0.75 

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区

(施工临建工程区) 
1.35 1.35 1.35 1.35 1.35 1.35 

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临

建工程区) 
1.71 1.71 1.71 1.71 1.71 1.71 

合计 
 

4.92 46.28 46.28 46.28 46.28 46.28 
 

5.1.3 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 
本项目竣工后，临时占地已相继交于主管部门用于道路、绿地等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后，项目水土流失面积为建设用地红线范围的绿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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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本项目未拆除的办公生活区 4.47 hm
2 作为遗留问题，在遗留问

题解决前该部分水土流失防治责任仍需建设单位负责。本项目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

详见表 5.1-3。 

表 5.1-3  本项目自然恢复期水土流失面积一览表  单位：hm
2 

地块 分区 侵蚀面积（hm2） 

A、B、F、G、H 绿化工程区 6.47 

C、D 绿化工程区 2.62 

E 绿化工程区 0.75 

合计 绿化工程区 9.84 

5.2 土壤侵蚀模数监测结果 

5.2.1 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监测结果 
根据土壤流失量计算方法，计算工程建设各阶段，即项目区原地貌土壤流失量、

施工期扰动地表土壤流失量、植被恢复期土壤流失量。比较分析水保措施实施前后

项目区土壤流失量，从而计算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益。根据实地调查情况，并结合

当地近年来土壤侵蚀监测数据，项目区水土流失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项目区属于

轻度土壤侵蚀，原地貌平均土壤侵蚀模数取 200t/(km
2
·a)。 

经调查监测，通过计算，施工期各监测区的土壤侵蚀量，见下表。 

表 5.2-1  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监测结果汇总表  单位：t/（km
2
·a） 

地块 监测分区 面积 土壤侵蚀模数 

A、B、F、G、H 

建筑物工程区 3.59 1005 

道路广场与管线工程区 7.5 639 

绿化工程区 6.47 685 

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区(施工临建工程区) 8.95 945 

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临建工程区) 2.92 200 

C、D 

建筑物工程区 1.34 970 

道路广场与管线工程区 2.59 640 

绿化工程区 2.62 610 

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区(施工临建工程区) 3.81 961 

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临建工程区) 1.57 200 

E 

建筑物工程区 0.37 836 

道路广场与管线工程区 0.74 635 

绿化工程区 0.75 696 

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区(施工临建工程区) 1.35 986 

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临建工程区) 1.7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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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监测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资料汇总结果，本项目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汇总情况见表

5.2-2。 

表 5.2-2  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监测结果汇总表  单位：t/（km
2
·a） 

监测分区 土壤侵蚀模数 

绿化工程区 200 

5.3 土壤流失量 

5.3.1 施工期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统计，本项目施工期监测期间共产生土壤流失总量 885.40t，其中

建筑物工程区 136.74t，道路广场及管线工程区 181.94t，绿化工程区 173.06t，施工临

建工程区 393.90t，详见表 5.3-1。 



 

 

表 5.3-1  施工期土壤流失量汇总表  单位：t 

地块 监测分区 

水土

流失

面积 

水土流失量（t） 原地

貌土

壤流

失量

（t） 

2019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小计 

四季

度 

一季

度 

二季

度 

三季

度 

四季

度 

一季

度 

二季

度 

三季

度 

四季

度 

一季

度 

二季

度 

三季

度 

四季

度 

一季

度 

ABFGH 

建筑物工程

区 
3.59 

    
6.28 6.28 24.68 28.27 4.08 4.04 4.17 4.28 4.04 4.04 90.17 17.95 

道路广场与

管线工程区 
7.50 

    
10.59 9.84 12.75 14.63 11.25 10.31 15.75 16.00 9.38 9.38 119.88 37.50 

绿化工程区 6.47 
    

10.51 9.71 12.94 15.37 10.51 9.71 12.13 13.75 8.09 8.09 110.80 32.35 

施工便道及

施工生产区

(施工临建

工程区) 

8.95 
    

19.58 17.34 24.61 29.09 20.14 16.78 25.73 27.97 19.02 11.19 211.44 44.75 

施工生产生

活区(施工

临建工程

区) 

2.92 
    

1.46 1.46 1.46 1.46 1.46 1.46 1.46 1.46 1.46 1.46 14.60 14.60 

CD 

建筑物工程

区 
1.34 

   
10.05 2.51 2.41 9.05 1.68 1.68 1.68 1.68 1.68 1.68 1.68 35.74 7.37 

道路广场与

管线工程区 
2.59 

   
5.24 3.30 3.89 5.18 5.05 3.89 3.56 5.44 5.53 3.24 1.30 45.61 14.25 

绿化工程区 2.62 
   

5.31 3.37 3.93 5.24 6.22 3.54 3.28 4.91 5.57 1.31 1.31 43.98 14.41 

施工便道及

施工生产区

(施工临建

工程区) 

3.81 
   

11.43 8.29 7.62 10.00 11.91 8.57 7.14 10.95 11.91 8.10 4.76 100.68 20.96 

施工生产生

活区(施工

临建工程

区) 

1.57 
   

0.79 0.79 0.79 0.79 0.79 0.79 0.79 0.79 0.79 0.79 0.79 8.64 8.64 

E 建筑物工程 0.37 0.65 0.65 2.31 2.59 0.46 0.46 0.46 0.46 0.46 0.46 0.46 0.46 0.46 0.46 10.82 2.59 



 

 

区 

道路广场与

管线工程区 
0.74 1.02 1.11 1.20 1.30 1.05 0.97 1.26 1.44 1.11 1.02 1.55 1.58 0.93 0.93 16.45 5.18 

绿化工程区 0.75 1.22 1.13 1.50 1.78 1.22 1.13 1.50 1.78 1.13 1.03 1.41 1.59 0.94 0.94 18.28 5.25 

施工便道及

施工生产区

(施工临建

工程区) 

1.35 3.04 3.04 4.39 4.39 2.70 2.70 4.05 5.06 2.53 2.53 3.71 4.05 2.70 1.69 46.58 9.45 

施工生产生

活区(施工

临建工程

区) 

1.71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11.97 11.97 

合计 46.28 6.78 6.78 10.26 43.72 72.97 69.38 114.82 124.05 71.98 64.64 91.00 97.46 62.96 48.84 885.64 2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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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土壤流失量分析 
本项目已批复的水影响评价中预测建设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1140.6t，其中施工期

土壤流失量为 943.48t，植被恢复期土壤流失量为 197.12t。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显示：

本项目共产生土壤流失量为 985.60t，施工期产生土壤流失量为 885.64t，植被恢

复期水土流失量为 99.96t。与水评报告预测的土壤流失量相比，施工期工程实际建

设造成的土壤流失量减少了 57.84t，植被恢复期实际造成的土壤流失量减少了 97.16t，

除侵蚀时段发生变化外，项目临建区腾退面积减少及建设过程是实施了水土保持措

施，发挥良好水土保持功能造成的，进一步证实了采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必要性。 

5.4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项目不涉及取料、弃渣的监测。 

5.5 水土流失危害 
本项目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均已完工，由于施工过程中各项临时防护措施布设较为

到位，未发生重大水土流失现象，也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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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确定本项目 的水

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为北方土石山区一级防治标准。 

目前，本项目已完工，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已经完工，植物措施已经实施。针对工

程建设期的水土流失监测，计算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并对项目区实施水土流失防治措

施的效果进行分析，评价水土流失防治状况。 

6.1 国家标准达标情况 

6.1.1 水土流失治理度 
项目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46.28hm

2，截至 2023 年 6 月，实际治理面积 41.81hm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 90.34%。预计项目施工办公生活区拆除恢复后，治理面积为 

46.28hm
2（工程措施面积+植物措施面积+硬化面积及其他），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届时

达 99%。 

6.1.2 土壤流失控制比 
水土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建设区治理后的平均土壤侵蚀量与项目区容许土壤流

失量之比。根据 SL190-2007 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项目区土壤侵蚀模数容许值

为 200t/(km
2
·a)。 

根据项目的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运行期土壤侵蚀模数为 200t/(km
2
•a)，因此，

土壤流失控制比即 200/200=1.0。 

6.1.3 渣土防护率 
项目建设产生余方 179.31 万 m

3，由施工单位调往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临时资源化处置点进行综合利用，拦渣率达 99%。 

6.1.4 表土保护率 
 经现场踏勘，项目区没有可剥离的表土，不涉及表土保护率。  

6.1.5 林草植被恢复率 
项目建 设区内可恢 复林草植被面 积为 20.62hm

2 ，截至 2023 年 5 月，林草植被面

积共计 16.15hm
2，林草植被恢复率达 78.32%。预计办公生活区拆除恢复后，采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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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林草植被面积共计 20.62hm
2，林草植被恢复率届时达 100%。 

6.1.6 林草覆盖率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46.28hm

2，已实施林草面积 16.15hm
2，防治责任范围内区林

草覆盖率为 34.89%。预计办公生活区拆除恢复后，采取实施林草植被面积共计 

20.62hm
2，林草覆盖率届时达 44.5%。。 

综上，国标规定的 6 项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均达到目标值。 

表 5.4-12 国标规定的 6 项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 

序

号 
量化指标 内容 

 设计水平年 

目标值 

遗留问

题解决

前（现

状） 

遗留问题

解决后 

1 
水土流失治理度

（%）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水土流

失总面积 
95 90.34 99 

2 土壤流失控制比 
容许土壤流失量/治理后的平均

土壤流失强度 
1 1 1 

3 渣土防护率（%） 
采取措施实际拦挡弃土弃渣量/

工程弃土弃渣总量 
98 99 99 

4 表土保护率（%） 表土利用率/可剥离表土总量 -- -- --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林草类植被面积/可恢复林草植

被面积 
98 78.32 100 

6 林草覆盖率（%） 
林草类植被面积/项目建设区面

积 
26 34.89 44.5 

 

6.2 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标准 
根据《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第二十四条水土保持方案应当执行国家和本市有 

关技术标准，明确表土利用率、土石方利用率、雨水利用率、施工降水利用率、硬

化 地面控制率、林草覆盖率等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6.2.1 表土利用率 
项目区无可剥离表土区域，不涉及此项防治指标。 

6.2.2 土石方利用率 
结合查阅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资料，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约 274.90 万 m

3，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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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9 万 m
3，填方 75.81 万 m

3， 借方 56.03 万 m
3，弃方 179.31 万 m

3。弃方全部由

施工单位调往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临时资源化 处置点进行堆放和消

纳，借方也由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临时资源化 处置点进行调运。综

合考虑项目土石方利用率为 99.95%，与水影响评价报告书中一致。 

6.2.3 雨洪利用率 
项目通过雨水调蓄池容积 3010m

3，下凹式绿地 7.98hm
2，透水铺装 1.63hm

2，透

水铺装率 78%，可利用径流量 6224m
3，一年一遇径流量 7492m

3，经计算，项目雨洪

利用率为 83.08%，与水影响评价报告书中要求一致。 

6.2.4 施工降水利用率 
本项目不涉及施工降水，故不计该项指标。 

6.2.5 硬化地面控制率 
硬化地面控制率指项目区内不透水材料硬化地面面积与外环境总面积的百分比。

项目不透水硬化面积 5.3hm
2，外环境总面积 14.49hm

2，硬化地面控制率 36.58%，满

足水影响评价报告中要求。 

6.2.6 林草覆盖率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46.28hm

2，已实施林草面积 16.15hm
2，防治责任范围内区林

草覆盖率为 34.89%。预计办公生活区拆除恢复后，采取实施林草植被面积共计 

20.62hm
2，林草覆盖率届时达 44.5%。 

表 5.4-13 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防治指标 预测参数 
水评报告预测

值 

遗留问题解决

前（现状） 

遗留问题解决

后 

表土利用率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土石方利用率 
综合利用土石方量 199 万 m

3
 

99.95% 99.95% 99.95% 
开挖土石方量 199.09 万 m

3
 

雨水利用率 
可利用径流量 6224m

3
 

83.08% 83.08% 83.08% 
一年一遇径流量 7492m

3
 

施工降水利用

率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硬化地面控制

率 

硬化地面面积 5.30hm
2
 

36.58% 36.58% 36.58% 
外环境面积 14.49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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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覆盖率 
林草措施面积 21.38hm

2
 

46.20% 34.89% 44.55%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46.28hm

2
 

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7.1.1 防治责任范围变化 
实际施工过程中防治责任范围与水影响评价报告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一致，各分

区占地与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一致，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6.28hm
2，满

足水影响评价报告要求。 

7.1.2 弃土弃渣动态监测结果 
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约 274.90 万 m

3，挖方 199.09 万 m
3，填方 75.81 万 m

3， 借

方 56.03 万 m
3，弃方 179.31 万 m

3。弃方全部由施工单位调往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临时资源化处置点进行堆放和消纳，借方也由北京万物成金环保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临时资源化 处置点进行调运，临时资源化处置点已取得北京市密云区

城管委员会审批。 

7.1.3 土壤流失量动态变化结果 
项目共产生土壤流失量为 985.60t，施工期产生土壤流失量为 885.64t，植被恢复

期水土流失量为 99.96t。工程建设扰动地貌后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明显大于原生地貌

水土流失总量。项目第二、三季度为降雨集中时段，如在此时段进行基础开挖等土

方作业，项目水土流失量较大。建设过程中及时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能够取得较好

的防治效果。 

目前土壤侵蚀模数已达到土壤侵蚀模数 200t/km
2
.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1。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施工过程中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一致，水土保持措

施量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量基本一致，根据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三同时”的

原则，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基本同步实施。 

（1）主要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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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全面整地 9.84hm
2， 土地整治 6.31hm

2，节水灌溉 9.84hm
2，其中快

速取水阀 282 个，泄水阀 46 个， 水表井 8 个，PE 支管 6830m，PE 分干管 4240m。

③植物措施：绿化工程 9.84hm
2， 其中栽植乔木 6672 株，栽植灌木 6075 株，栽植

地被草坪 9.64hm
2。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68 万 m

2，基坑挡水梗 5474m，临时排水

管 7162m，临时沉沙池 14 座，临时蓄水 池 6 座，洗车沉淀池 9 座，临时透水砖铺装 

0.84hm
2，临时绿化 0.47hm

2，洒水 降尘 5197 台时，播撒草籽临时绿化 6.31hm
2。 

（2）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标情况 

根据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情况，通过项目建设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的分析可以看出，工程参建单位较为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基本按照批复的水影响评

价报告设计实施各种预防保护措施，水土流失的防治工作得到了较好开展。通过对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的变化分析可以看出，工程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加强了对周边

环境的保护，项目建设在建设过程中没有造成严重水土流失。 

截至 2023 年 6 月，建设区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0.34%，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

渣土防护率为 99%，表土保护率不涉及，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78.32%，林草覆盖率为

34.89%。水土流失治理度、林草植被恢复率因部分办公生活区未拆除尚未达到水影

响评价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要求，建设单位承诺项目办公生活区于道路项目建

设完工后拆除恢复。 

遗留问题解决后，项目办公生活区拆除恢复完毕后，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治理

度为 99.0%，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渣土防护率为 99%，表土保护率不涉及，林草

植被恢复率为 100%，林草覆盖率为 44.5%，可达到水影响评价确定的目标值及水土

流失防治目标要求。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7.3.1 存在问题 
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于 2022 年底编报批复完成，此时项目除临建区外已基本完

工，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相对滞后。 

项目临时占地中施工办公生活区尚有 4.47 hm
2 未拆除，目前已腾退作为市政道

路建设使用，建设单位书面承诺于道路建设项目完工后进行拆除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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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建议 
（1）加强项目区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应经常巡查，对绿化植树种草

及时养护，确保达到预期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2）建议项目建设单位在道路建设项目完工后，尽快拆除剩余的办公生活区，

并按照水评批复要求落实土地整治、临时苫盖和撒播草籽临时措施，延长后续对未

拆除恢复完毕地块的水土保持监测。 

7.4 综合结论 
本项目针对主体工程特点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合理有效，基本按照水影响评价中

设计的各类措施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项目建设区

水土流失状况得到有效治理，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本项目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影响评价报告中水土保持方案设计

内容，与主体工程同时布设了水土流失防治措施，防治效果达到了报告的设计目标。

目前已完成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均运行良好，使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强度减弱，使水

土流失强度达到了土壤侵蚀允许值，落实了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防治任务。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能够贯彻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施工时尽

量减少工程开挖弃渣对周边环境的破坏，对开挖扰动面采取了有效的临时防护措施。

在监测过程中对工程建设引起的扰动情况、开挖情况、水土流失的变化情况、各类

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情况及防治效果等，做了相应的调查、记录，为实施监督管理

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建设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规定，依法编报了水影响评价

报告，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落实了项目法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测单位的水土

保持职责，强化了对水土保持工程的管理，实行了“项目法人对国家负责，监测单位

控制，施工单位保证，政府监督”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了水影响评价报告的顺利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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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与附图 

8.1 附件 
附件 1：水影响评价批复文件； 

附件 2：项目批复文件； 

附件 3：渣土消纳证 

附件 3：监测季报回执 

8.2 附图 
附图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点位图； 

附图 2：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设图。 



 

 

京水评审〔2022〕198 号 

 

北京市水务局关于 
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

（回迁安置房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 
的审查意见 

 

北京住总绿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密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

目（回迁安置房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及有关材料收悉。经

审查，有关意见如下： 

一、从水影响角度分析，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符合审查要

求。 

二、主要水影响控制指标如下： 

项目年取用自来水约 40.39 万立方米，通过站东路等自来水

管线接入，由密云新城供水管网供给。 

项目年取用再生水约 18.65 万立方米，通过新南路等再生水

管线接入，由密云新城再生水厂供给。 

项目年污水排放量约 46.5 万立方米，外排污水通过新宝路

等污水管线排入密云新城再生水厂。 

项目挖方量约 199.09 万立方米，填方量约 75.81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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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约 46.28 万平方米。 

按照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通过配建 17 座总有效容积约 3010

立方米雨水调蓄池、7.98 万平方米下凹式绿地、1.63 万平方米

透水铺装等措施，进行雨水综合利用。 

项目区雨水通过新宝路等雨水管线排入檀新刘河和潮河，雨

水排水标准为 3年一遇。 

三、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要严格执行报告书中所规定的取、退水方案进行取水、

退水排放。 

（二）请加强与配套规划供、排水设施建设单位沟通，确保

建设时序匹配，保障项目供、排水安全。 

（三）应严格按照审查同意的报告书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

理措施。及时组织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通过“北京市建设项

目 水 土 保 持 方 案 （ 水 影 响 评 价 文 件 ） 填 报 系 统 ”

（http://120.52.191.129:8000/bjfatb/），报送土石方月报和

水土保持监测季报。 

（四）依据《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

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

知》（京财农〔2016〕506 号）、《北京市财政局转发财政部关于

水土保持补偿费等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京财税

〔2020〕2581 号）、《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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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水务局关于降低本市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京

发改〔2021〕1271 号）等文件要求，应在开工前一次性缴纳水

土保持补偿费。请登录电子税务局或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海淀

区税务局综合服务厅，按照自核自缴方式办理水土保持补偿费申

报缴纳或免缴申报。 

（五）应按照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和

北京市水务局《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自主验收工作的通知》（京水务郊〔2018〕53 号）要求，

配合做好日常监管工作，在项目投产使用前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

主验收报备。 

（六）项目配套雨水排除设施、海绵设施要与本项目同步建

设、同步投入使用，确保项目雨水正常排放，实现海绵城市建设

功能。 

（七）请切实做好建设项目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工作，加强节水设施建设管理，确保节

水器具、工艺、设备、计量设施以及再生水回用系统、雨水收集

利用系统质量，配合做好节水设施方案实施情况监督检查。 

（八）应优先选择用水效率二级以上的高效节水器具，禁止

使用明令淘汰的用水产品。 

（九）应做好项目区内涝风险防范预案，制定应急抢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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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及时办理临时用水指标审批、建设项目配套节水设施

竣工验收等手续。 

五、收到本审查意见后，请将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于 10

日内送达密云区水务局。 

六、要配合市、区两级水务部门对本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实

施情况的监管工作。 

七、本审查意见有效期 3 年。建设性质、地点、取水水源、

取退水规模、水土保持措施等事项发生重大变化，应重新报审建设

项目水影响评价文件。 

 

 

 

                       （北京市水务局） 

                        2022 年 12 月 28 日 

 

 

 

 

 

 

 

 

 

抄送：密云区水务局，市水务综合执法总队，市水务政务中心， 

市节水中心，市供水中心，市排水中心，市水保生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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